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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刑事偵查與審判利用科學證據，如血跡、指紋及 DNA等之鑑

定結果，係能具體指明犯罪主體或構成要件之釐清，學界與實務

界常見探討，工程鑑定則不然，工程依設計圖說施作為原則並配

合現況調整，變更設計為常態，且鑑定結果或檢驗報告僅能就工

程施作之部份事實或片段呈現，對於犯罪構成要件之待證事實，

如廠商有無施用詐術之行為，縱可借助工程設計、監造、品管檢

驗等實際參與者之證述，然檢察官與法官非工程實際參與者，採

認工程鑑定結果並運用「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推論過程易誤認

或遭誤導，致使真實發現困難，甚至有模糊爭點延宕訴訟進行。 

本文蒐集自民國 95 年起，因瀝青混凝土(下稱 AC)鋪面道路

工程偷工減料涉犯貪污治罪條例及刑法詐欺罪等有罪判決計 19

件，發現犯罪手法多以偷減路面鋪設 AC 厚度及道路鋪面未刨除

即加鋪 AC 之偷減材料及工序等行為，然細繹判決書所列事實及

法官得心證之理由，多仰賴被告自白，證人證述及通訊監察譯文

等，或為訴訟經濟，檢察官即於偵查中予緩起訴處分，僅有筆者

參與偵查案件 5件係以勘驗現場鑽心取樣試體並送至檢驗單位出

具報告，使用勘驗及鑑定為證明方法，然道路 AC鋪面之施作，係

層層加鋪之結果，故證據方法如僅仰賴供述證據，則就廠商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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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作厚度、有無銑刨原路面之事實，如何藉由勘驗與鑑定等證據

方法認定廠商確有偷工減料以及相關不法所得，為本文重點。 

筆者以曾參與偵查與審理時接受交互詰問之經歷，依據公共

工程委員會施工綱要規範 AC 鋪面等規定，研析各項證據資料經

法院以嚴格證明法則審理後，如何以該基礎事實，運用論理法則

及經驗法則，使法官建立心證認定廠商實際施作之 AC厚度，而取

得廠商是否施用詐術之證明力。另建議，偵查中勘驗與鑑定取得

證據資料及其證據能力，於工程已不可回復原狀下，無法於審理

中重新勘驗或鑑定時，我國對於證據保全規定，是否確實保障訴

訟權利。 

文末以我國學者所探討德國法偵查法官制度，於偵查中藉由

偵查法官參與檢察官實施勘驗、鑑定或訊問等職務協助行為，以

提高偵查程序中所取得之證據於審判中適用之可能性，藉以保全

證據，或可為參考。 

關鍵字：瀝青混凝土、證據能力、證明力、鑑定、勘驗、偵查法

官、證據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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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ntification results can specify the criminal subject or 

clarify the constitutional elements. This is commonly discussed in th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circles. The engineering appraisal is not the 

case. The engineering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design diagrams. 

And adjust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change the design as normal, and 

the appraisal result or inspection report can only present part of the 

facts or fragments of 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The testimony of 

actual participants in engineering design, manufacturing supervision, 

quality control inspection, etc. However, the prosecutors and judges 

are not actual participants in the engineering. It is easy to be 

misunderstood or misled in the inference process by adopting the 

engineering appraisal results and using "theoretical rules and empirical 

rules". Fuzzy disputes delay litigation, let alone close to the truth. 

This article collects 19 cases of crimes of corruption and criminal 

law fraud in asphalt concrete (AC) paving road works since 2006, and 

found that most of the criminal methods were to secretly reduce the 

thickness of the pavement AC. Excluding the AC’s stealing and 

reducing materials and processes, and then carefully interpreting the 

facts listed in the judgment and the reason for the judge’s evidence, 

relying on the defendant’s confession, witness testimony, and 

communication monitoring translation, etc., or for litigation economy, 

the prosecutor That is, the punishment of prosecution was postponed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The test samples were sampled and sent to 

the inspection unit to issue a report. The inspection and appraisal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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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as the proof method, but the road AC pavement was implemented.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some scholars discuss the German law 

investigative judge system. In the investigation, the investigating judge 

participates in the prosecutor’s job assistance in conducting 

investigations, appraisals, or interrogations, so as to improv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evidence obtained in the investigation process being 

applied in the trial. ,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evidence, or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Keywords：Asphalt concrete、Evidence ability、Certificate strength、

Engineering appraisal of the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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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提出 

刑事偵查與審判之主要目的在於「發現真實」，其方法係奠基於

刑事訴訟法等程序法之規定，由犯罪現場所遺留之證據資料蒐集開始，

以合於刑事訴訟法規定之證據方法及調查程序，使證據資料通過為法

定程序門檻而具有證據能力，得為評價證據憑信性之資格，於審判時

復經嚴格之證明法則、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取得證據之證明力。鑒

於犯罪行為之隱密性，發現真實除仰賴人的證述外，面對犯罪現場重

建及犯罪過程之解析，更需借助科學證據佐證，尤其是經由科技發展

累積經驗所完成之鑑定結果。 

關於利用科學證據而完成之鑑定結果，如筆跡、指紋及 DNA等鑑

定結果，係能具體指明犯罪主體或犯罪構成要件之釐清，其有無證據

能力、證明力，學界與實務界常見探討，例如學者表示：DNA證據在

我國實務上「永遠」可以證明 DNA證據所要證明的待證事實，對於 DNA

證據，幾乎是完全採取認同而不加懷疑1，工程鑑定則不然，無法僅憑

單一事實逕論有無偷工減料之行為。 

大法官釋字第 582 號解釋，所謂證據能力：「係指證據得提出於

法庭調查，以供作認定犯罪事實之用，所應具備之資格；此項資格必

                                                      
1 許恒達，科學證據的後設反省--以刑事程序上的 DNA 證據為例，臺灣大學碩士論文，2002

年，第 2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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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證據與待證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符合法定程式，且未受法律之禁

止或排除，始能具備。如證人須依法具結，其證言始具證據能力；被

告之自白，須非出於不正之方法，始具證據資格。」，是工程鑑定與

待證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且未受法律禁止或排除，尚需符合法定程式。 

最高法院 92 年台上字第 3817 號判決：「鑑定人應於鑑定前具

結，其結文內應記載必為公正誠實之鑑定等語，復為刑事訴訟法第二

百零二條所明定。卷查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台灣省土木技師公

會、台灣省建築師公會就「博士的家」建築物倒塌案所做之鑑定報告

書，係受台北縣政府之委託所為，既非由法官或檢察官依法選任，且

原審未命履行鑑定人具結程序，其在程序上已欠缺法定條件，即難認

為合法之證據資料。」，該案鑑定報告書，顯然違反刑事訴訟法第 198

條「鑑定人由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就下列之人選任一人或數人

充之：一、就鑑定事項有特別知識經驗者。二、經政府機關委任有鑑

定職務者。」同法第 202條「鑑定人應於鑑定前具結，其結文內應記

載必為公正誠實之鑑定等語。」，而無證據能力。 

施工過程之開端，多起始於犯罪行為尚未發現前之偵查前階段，

及至偵查中發現工程鑑定結果有詐欺等違法情事時，可能待鑑定之工

程標的早已滅失、破壞而無法還原。故由證據資料蒐集開始，如何以

符合法定程序之證據方法及調查程序，使工程鑑定結果具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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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力，便利訴訟及時有效之進行，為研究重點。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筆者從事實務工作經驗發現，公務員涉犯貪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

受賄罪等案件使用之證據方法，往往多依靠人之證述，較少使用鑑定

之證據方法，直言之，多仰賴被告自白、行賄者證人供述或通訊監察

譯文佐證，尤以待證事實為犯罪構成要件違背職務之行為。 

實際參與以鑑定為證據方法之案件偵查時，亦發現檢察官與法官

以工程鑑定之科學證據運用「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推論過程易遭誤

導，尤以工程鑑定僅能就工程施作之部份事實或施工過程片段呈現，

對於犯罪構成要件之待證事實，如廠商有無施用詐術之行為，仍應借

助工程設計、監造、品管檢驗之工程師等實際參與者之證述，惟實際

參與者於偵查中及審理時，面對檢察官或法官甚至辯護人相關訊問或

詰問，常無法依據「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連結法律構成要件與工程

核心專業問題，遑論貼近真實，致有模糊爭點延宕訴訟進行。 

例如：筆者曾以證人身分接受交互詰問，發現具工程實務經驗之

被告以在特定路段「做點」之詐欺行為，抗辯為工程施作之特例，而

法官及公訴檢察官若未能明瞭所提之抗辯未具工程施作之一般性，已

違反設計規範與工程實務之經驗法則，應詰問該特例形成之過程以論

證其抗辯是否可採，反於詰問證人時，糾結於該特例是否有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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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證人若未實際參與工程施作，即無法具體證述其可能性，而忽略其

存在違反設計規範與工程實務之事實，而逕論其抗辯亦有可能。 

本文希望以科學方法產生之推論或主張，結合書面工程鑑定報告

或試驗報告證據及人之供述等證據方法，論證科學證據之有效性及憑

信性，實現保障人權及司法正義，達到「及時的正義才是正義」之目

標。 

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架構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之鑑定制度，討論鑑定人與證人之不同，佐

以筆者曾參與偵查階段及審理時接受交互詰問之臺北地院審理之 95

年矚訴字第 2號等案件經歷及訴訟資料，以我國刑事訴訟法鑑定人、

證人之證據方法，如何能取得證據能力與證明力。 

公共工程委員會施工綱要規範 AC鋪面等規定為基礎，如(1)設計

時道路標線、人行斑馬線等交通標線畫設、洩水坡度、路面既存人手

孔及路面下管溝及箱涵。(2)施工時 AC材料之製作、運送、鋪裝輾壓、

天候及溫度之變化。(3)驗收保固期間道路路面磨損、塑性或彈性變

形，探討各項證據資料經由法定之證據方法及調查程序，亦即法院經

過嚴格之證明法則審理後，是否即可以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之審究，

認定廠商實際施作之 AC厚度，而取得廠商是否偷工減料之證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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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AC 鋪面工程規範及品管 

第一節 法律與契約規定 

AC 鋪面工程依其辦理採購之機關及施作之地點不同，從中央到

地方各有不同之主管機關，而可能有不同之施工規範，故本文以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即政府採購法第 9 條所定之主管機

關，其邀集國內產官學界並參考美國營建規範協會（Construction 

Specification Institute，CSI）1978年版之施工規範（SPECTEXT）

為藍本，整編「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2第 02742 章 AC 鋪面、第

02745 章 AC 透層及第 02747 章 AC 黏層等規定為基礎，探討 AC 鋪面

工程之施工規範。 

工程會另為落實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於 85 年訂定「公

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下稱品管要點），對於公共工程三級

品管制度的實施方式加以規範，本文藉由工程會所定 AC 施工綱要規

範、品管要點及監造計畫製作綱要等，探討 AC 鋪面工程生命週期，

自設計開始，機關以施工綱要規範為藍本，擬定施工規範、AC材料之

運送、儲存及處理、得否使用再生瀝青、施工環境天候之規定、瀝青

鋪築機每次鋪設厚度、粒料拌合之規定、分層鋪設時每層厚度及滾壓

等規定於施工規範內，併於招標文件內作為契約規定要項，施作時則

                                                      
2 資料來源：https://pcces.pcc.gov.tw/csi/Default.aspx?FunID=Fun_9，110 年 7 月 24 日網路下載，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首頁\資料庫簡介。 

https://pcces.pcc.gov.tw/csi/Default.aspx?FunID=Fun_9，110年7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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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照品管規定，明定品質管理人員、專任工程人員、監造人員等，

工程施作時負責品質管制、品質查核與監造等職務上之行為。 

從而於證據資料蒐集開始，即可研判於科學偵查時，如何運用科

學的專業知識、技術、經驗，實施證據蒐集、分析、鑑定，利用科學

偵查而取得科學證據3，以釐清或避免於偵查中或審理時，影響證據能

力或證明力之爭議。 

第二節  AC鋪面工程施工簡介 

本文以市區道路條例第 2 條所定義之市區道路 AC 鋪面工程為討

論標的，其他特殊鋪面如機場跑道、高速公路、停車場、施工便道等

特殊或臨時 AC 鋪面，其施作方式與品質要求較為特殊，或有更特殊

之規定，則非本案討論範圍。 

為具體說明，以本人擔任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期間襄

助檢察官或於法務部廉政署擔任肅貪組副組長期間，先後於偵查中辦

理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5年矚訴字第 2號及同法院 96年度訴字第 516

號、97年度訴字第 142號、第 374號、99年度訴字第 147號、101 年

易字第 764 號、103 年訴字第 525 號刑事涉犯貪污治罪條例違背

職務受賄等罪案件，於接受法院傳喚作證，復經法院一審有罪判決後，

將爭點及法院認定事實及心證形成之理由以繪製圖片佐證方式呈現

                                                      
3 陳運財，刑事程序使用催眠之適法性及取得證據之容許性，月旦，1998 年，2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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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說明。 

一、 市區道路剖面分析：市區道路 AC鋪面工程剖面結構，分為面

層、底層與路基三部分(如圖 1)，本文主要討論市區道路「面層」

(即 AC鋪面，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 第 02742 章 AC鋪面所稱之

面層與底層之總和)修築與改善，底層碎石級配與路基夯壓土石

之施作，非本文討論範圍。 

 

圖 1：道路剖面4 

二、 市區道路面層修築與改善施作方式： 

(一). 是否刨除舊有面層：可分為舊有或破損面層「刨除」加

鋪新路面，一般多見於市區交通流量較大之道路或破損嚴重

路面，另有保留原道路面層即「未刨除」原有路面，直接加

鋪新面層，多見於山區或產業道路等交通流量不大或大型施

                                                      
4 洪明澤、朱建東、顏召宜，瀝青磚成效之研究，臺灣公路工程月刊第 46 卷第 9 期第 3 頁，

10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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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機具不易到達之道路，二者差異在於舊有面層(路面)是否

刨除，則鑽心取樣之試體斷面，有刨除面層之試體斷面，於

新舊 AC分界線會呈現刨除機刨刀刨過原鋪面後產生之不規

則線條(如圖 2標示舊有 AC刨除面)，未刨除原面層直接加

鋪新面層之鑽心試體，於新舊 AC分界線會呈現直線線條，

則在刨除機刨除後之路面直接加鋪 AC，並在此位置鑽心取

樣，則試體上層新鋪之 AC與下層舊有之 AC黏分界線將呈鋸

齒或粗糙狀，即刨除機刨除後之痕跡。 

 

圖 2  AC鋪設剖面5 

反之，若未刨除舊有路面而直接加鋪新設 AC，依日常生活經

驗，則試體上層新鋪之 AC 與下層舊有之 AC 黏分界線將平整

狀，且原道路劃設之交通標誌，如斑馬線、車道標線等，均於

                                                      
5 資料來源：https://www-

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Q2L3JlbGZpbGUvMTcyNjkvMzEzODk5NC8

xMzI4MTA0NjE5NzEucGRm&n=MTMyODEwNDYxOTcxLnBkZg%3D%3D，110 年 7 月 24 日網路下

載，臺北市政府道路銑刨加舖施工標準作業流程第 2 頁，97 年 8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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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心試體保留且於鑽心試體側邊呈現白色或黃色直線之標線

痕跡(如圖 3)。此以試體表面肉眼觀察即可發現，亦即鑽心取

樣試體有無刨除痕跡，即為廠商有無偷減刨除工項之證明。 

 

圖 3 路面刨除施工6 

(二). 是否分層鋪設面層：依「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 第

02742 章 AC鋪面之規定，每層壓實厚度為 4.0公分至 7.5公

分(詳見本章第三節)，若以常見之面層設計厚度 5 公分、10

公分、15公分、20公分，符合前開綱要規範及施作經濟之層

數，應為面層 5公分施作 1層，10公分施作每層約 5公分不

等共 2 層，15 公分施作每層 7.5 公分至 5 公分不等共 2 至 3

層，20 公分則施作每層 7.5 至 5 公分不等共 3 至 4 層。例：

設計圖採 3層施作，設計厚度為 15公分，如經鑽心取樣試體

                                                      
6 資料來源：https://www.chiayi.gov.tw/News_Content.aspx?n=456&s=427922，110 年 7 月 24 日

網路下載，嘉義市政府爭議訊息澄清專區網頁，有關本府於 109 年 5 月 30 日刨鋪改善垂楊路

一案，為維持工程品質，已於 109 年 6 月 1 日刨除重鋪，特此提出澄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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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呈現第 1 層厚度 5.8 公分，第 2 層厚度 6.0 公分，第 3

層厚度 6.1公分，以上共計 17.9公分，依前開綱要規範及施

工實務，查核其施作層數之要項，判定為合格。 

例：設計圖若採 4層施作，設計厚度為 20公分，若經鑽心取

樣試體厚度，第 1 層厚度 4.9 公分，第 2 層厚度 2.5 公分，

第 3層厚度 1.4公分，第 4層厚度 7.7公分，以上共計 16.5

公分，依前開綱要規範及施工實務，查核其施作層數之要項，

其第 2 層與第 3 層施作厚度，均違反前開綱要規範，且施作

厚度僅 1.4公分顯與施工實務不符，另總厚度僅 16.5公分，

未達設計厚度 20公分之 90%，綜合判斷為不合格，然究其實

際施作厚度是否即為 16.5公分，仍有待其他證據資料佐證，

並於文後論述。 

三、 綜上，本文討論 AC鋪面工程偷工減料詐領工程款之行為態樣，

包含詐領刨除費及 AC 材料費等 2 爭點，證據資料取得之範圍如

下： 

(一) AC 鋪面工程刨除路面痕跡－呈鋸齒或粗糙狀而非平面狀。 

(二) AC鋪面工程未刨除路面痕跡－呈平坦、平面狀。 

(三) 鑽心取樣試體各「分層層數」判斷。 

(四) 鑽心取樣試體「分層厚度」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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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鑽心取樣之試體送至實驗室製作試驗報告，將上開證據資料

經由法定之證據方法鑑定試體有無刨除痕跡(或分界線有無平整)

及分層厚度作為基礎事實，佐以其他證據方法釐清爭點。 

第三節  AC鋪面工程施工規範 

依工程會頒「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第 02742 章7AC 鋪面、第

02745 章 AC 透層及第 02747 章8AC 黏層等規定為基礎，探討 AC 鋪面

工程施工規範可限縮爭點及釐清事實之相關規定如下：  

一、 資料送審：包括施工計畫、品質管理計畫書、AC配合設計報

告書，此為規範 AC鋪面工程於施工時所應遵循之施工計畫、品質

管理計畫等，以確保施作品質合於契約與規範規定。 

二、 運送、儲存及處理：當天由拌合廠運至工地現場鋪築之 AC，

應於收工前「一次鋪築」，且於運送途中遇雨淋濕致不符合品質規

定時，應即拋棄，不得再行使用。其主要目的為確保 AC 於鋪築

時，不致發生不同時間拌合之粒料不同，影響整體強度，及避免

因雨造成粒料無法黏結等，造成鋪設之 AC 路面發生表面粒料剝

離或於路平機壓實時無法壓密之情形，亦即鑽心取樣時，不致發

生試體斷裂或試體表面充滿氣孔等影響 AC耐久性及強度之情形。 

                                                      
7 資料來源：https://pcces.pcc.gov.tw/csi/Default.aspx?FunID=Fun_9_8&Sno=11&Type=02，110 年 7 月

24 日網路下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技術資料庫，V11.0 2019/08/17。 
8 資料來源：https://pcces.pcc.gov.tw/csi/Default.aspx?FunID=Fun_9_8&Sno=11&Type=02，110 年

7 月 24 日網路下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技術資料庫，V3.0 2018/12/04。 

https://pcces.pcc.gov.tw/csi/Default.aspx?FunID=Fun_9_8&Sno=11&Type=02，110年7月24
https://pcces.pcc.gov.tw/csi/Default.aspx?FunID=Fun_9_8&Sno=11&Type=02，110年7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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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品： 

(一). 再生粒料使用量之規定：除契約另有規定，AC 材料不得

採用爐渣或再生粒料，且再生粒料之使用量不得超過全部粒

料之 20%，惟目前內政部營建署等其他縣市政府，國內公共工

程採購契約允許使用再生粒料之使用量不得超過 40%9。 

(二). 粗級配 AC 品質規定：粗級配篩分析標稱最大粒徑

25mm(1in)，每層壓實厚度為 5.0公分至 7.5公分，標稱最大

粒徑 19mm(3/4in)，每層壓實厚度為 4.0公分至 6.5公分。亦

即合於施工綱要品質規定之粗粒料 AC，每層鋪設厚度最少為

4.0公分，厚度最多為 7.5公分。本文討論廠商於 AC鋪面工

程有無偷減厚度或未銑刨即鋪設之詐欺行為，故未檢測 AC之

原料碎石級配是否合格之篩分分析檢驗，因為 AC產品係經拌

合廠依照設計圖說規定之碎石級配與瀝青及其他添加劑加熱

拌合產出，同一批拌合之 AC其級配配比相同，故粒料之分布

應為一致，故由鑽心試體表面粒料之分布，大致可區分為是

否同一廠商施作之 AC。例：圖 4所示，試體第 1層與第 2層

之石塊(即碎石級配之石塊)大小，與第 3 層之石塊大小有顯

著之差異，第 2 層較第 1 層及第 3 層之石塊大，此外觀不同

                                                      
9 王劍能，再生 AC 應用於公路工程之品管實務研究，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出版物，三民書

局，2008/12/01 ，1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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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證據資料，足以證明第 1、3層與第 2層之拌合時間不同，

既然拌合時間不同，則有可能不是同一工程或同一廠商施作。 

 

圖 4  試體外觀級配分布10 

四、 施工： 

(一). 施工氣候：AC施工應於晴天，施工地點氣溫在 10度 C以

上，且底層、基層、路基或原有路面乾燥無積水現象時方可鋪

設，下雨時須停止施工。雨天施工容易造成 AC粒料黏結力不

足，車輛行經路面時 AC表面產生剝離現象(俗稱跳料)，或於

鑽心取樣時，因層與層間黏結力不足，而於鑽心取樣時試體

斷面發生斷裂之情況。 

(二). 瀝青鋪築機：在不使瀝青混合料發生析離現象下，鋪築至

最小 2.5 公分厚度。亦即施工綱要規範，瀝青鋪築機每次鋪

                                                      
10 資料來源：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717599，110 年 7 月 24 日網路下載，自由時

報記者涂鉅旻報導《士林東山路 25 巷》路面重鋪偷工減料？瀝青 1 公分厚，102 年 9 月 28 日。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717599，110年7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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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厚度最小為 2.5 公分。則分層厚度若低於 2.5 公分，其證

據資料即可證明可能係刨除後路面所遺留之未刨除斷面，係

前工程廠商而非新加鋪 AC廠商所施作。 

(三). 鋪築路段之整理：施工綱要規範，瀝青鋪築前路面須刮平，

則瀝青鋪築之厚度於鑽心取樣時，其厚度量測結果，不因採

樣地點不同而有顯著差異。故同一路段之施作，若以間距 10

公尺採樣，路面厚度應大致相符，尚非廠商辯稱路面厚度像

海浪一般「有時起、有時落」之特例，當相隔距離近之採樣點，

鑽心取樣試體厚度竟然具有顯著差異時，則應存有施工以外

之影響因子介入。例：以相隔不到 1 公尺之鑽心取樣點，設

計圖說規定鋪設 20 公分厚 AC，依照前開鋪築路段整理之規

定：「表面有壟起或波紋之處，應將其刮平並予滾壓，務使平

順堅實」，自無發生厚度劇烈變化之理，是各試體之分層數、

各分層厚度、分層粒料之分布與外觀顏色均應一致，若發現

試體外觀僅鋪一層超過設計厚度 20公分，粒料分布均勻且試

體並無斷裂，然該試體外觀與其他試體之各層粒料大小不一

且粒料分布不符，此即為廠商「於工程施作時特別施做合乎

契約規定之點，而於驗收時即選取該地點為鑽心取樣，使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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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通過，以掩飾彼等偷工減料之行為」11，此即為「做點」。實

務上，廠商係於特定路段施作合乎契約規定鋪設厚度之點，

當驗收人未到現場鑽心取樣或未陪同送驗鑽心試體至試驗室

時，廠商即於該特定路段鑽取足夠之鑽心試體混充或調包試

體方式，以取得試驗室之合格試驗報告。 

(四). AC粒料之加熱與拌合：粗、細粒料在送入拌合機之前，均

應烘乾加熱，使其進入拌合機之溫度為 135 度 C 至 163 度 C

之間，且 AC混合料自拌合廠輸出之溫度，亦應為 135度 C至

163度 C之間，溫度不符規定、混合料發生泡沫現象或顯示含

有水分時，均應立即拋棄不得使用。施工綱要規範，粒料拌合

前均應烘乾加熱，避免粒料受潮影響粒料與瀝清膠泥之結合，

從而避免發生鑽心取樣時，因粒料黏結度不足而生斷裂之結

果。是 AC鑽心試體於取樣過程中發生斷裂實為異常，正常施

工品質 AC黏結力強，是不會發生試體斷裂之情況。 

五、 AC混合料之鋪築： 

(一) 緣石、邊溝、人孔、原有面層之垂直切面及建築物之表

面與 AC混合料相接合處，均應全部均勻塗刷速凝油瀝青

或乳化瀝青一薄層，使其有良好之接合。 

                                                      
11 同判決書第 139 頁第 22 行至第 23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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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C路面如係分層時，應於鋪築前兩小時內，先將前一層

之表面清理整潔並均勻噴灑黏層，以加強 2層間之黏結，

且分層鋪築時，其各層縱橫接縫，不得在同一垂直面上，

縱向接縫至少應相距 10 公分，橫向接縫至少應相距 60

公分。 

(三) 亦即施工綱要規範前開(一)(二)之規定，分層鋪設之 AC

路面，不論與緣石、邊溝、人孔、原有面層之垂直切面

及建築物之表面，或係上下分層之接合處，均應噴灑黏

層，使其接合緊密，則於鑽心取樣時，試體不應發生分

層間斷裂之情形。 

六、 滾壓： 

(一) 壓路機之鐵輪應以水保持濕潤，以避免瀝青混合料黏附

輪上，但水分不得過多，以避免流滴於瀝青混合料內。 

(二) 路面之厚度、路拱、縱坡及表面平整度等，於檢查後如

有厚度不足、高低不平、粒料析離及其他不良現象時，

均應於此時修補或挖除重鋪及重新輾壓，直至檢查合格

止。滾壓時，應儘可能使整段路面得到均勻之壓實度，

如有孔隙、蜂窩及粒料集中等紋理不均勻現象，應於滾

壓實即時處理，否則應予挖除，並重鋪新料重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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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綱要規範前開(一)、(二)之規定，AC於壓路機滾壓

時，固於滾壓鐵輪灑水，但不影響非滾壓面之粒料黏結，至路

面之厚度、路拱、縱坡及表面平整度等，於檢查後如有厚度不

足、高低不平、粒料析離及其他不良現象時，亦應立即修補或

挖除重鋪，則於鑽心取樣時，試體不應發生粒料間斷裂之情

形。 

七、鋪築厚度：路面厚度之許可差，應按其厚度檢測結果，且任何一

點之厚度不得少於設計厚度 10%或 1 公分之較小者。鑽取試體厚

度之平均值小於設計厚度在 1公分以上者，或有半數(含)以上之

鑽取試體之厚度小於設計厚度在 1公分以上者，該所代表區域應

以不足數另加 1 公分厚予以加鋪，惟加鋪厚度最少為 2.5 公分。

依照施工綱要規範之規定，如以設計厚度 5 公分或 20 公分厚度

之 AC 鋪面，其施工許可誤差均不得超過 1 公分，且因厚度檢測

不合格，另行加鋪之 AC鋪面，至少應為 2.5公分，則於鑽心取樣

時，加鋪之分層厚度應至少為 2.5公分，且係直接於原鋪面加鋪，

故分界線呈直線，即表示分界線為平面無銑刨痕跡。 

八、 厚度檢驗：依施工綱要規範第 02742 章瀝青混凝土舖面第

3.3.8鋪築厚度第(1)項規定，同一規格之 AC層完成後，每 1000

平方公尺應鑽取一件樣品，依照 CNS8755之試驗法第 4.1.1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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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分別量取試體厚度，各層分界線和試體上下平面間之厚度，

各層分界線間之厚度。故分層施作之 AC鋪面，同一規格之 AC層

完成後，每 1000平方公尺應鑽取一件樣品，量取試體厚度。 

綜上，依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第 02742 章 AC 鋪面之規定，分

層鋪設之 AC 面層，於鑽心取樣過程中，不應發生試體試體斷裂之情

況，試體於鑽心過程中斷裂屬異常，另每層壓實厚度之規定，每層厚

度應為 4.0公分至 7.5公分，若以常見之面層設計厚度 5公分、10公

分、15 公分、20 公分，符合前開綱要規範及施作經濟之層數，應為

面層 5 公分 1 層施作，10 公分每層 5 公分共 2 層施作，15 公分每層

7.5公分或 5公分施作共 2至 3層，20公分每層 7.5或 5公分施作共

3至 4層，佐以瀝青鋪築機每次鋪築厚度最小為 2.5公分之規定，則

鑽心試體之分層厚度小於 2.5公分或分層數高於前開層數，例設計厚

度為 20公分，然分層數竟有 5層以上，即屬異常。 

第四節  品質管制規定 

依工程會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12(下稱品管要點)第 1 點之規定，

行政院暨所屬各級行政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下稱機關)辦

理工程採購，其施工品質管理作業，除法令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之

規定。是依前開要點規定，關於 AC 鋪面工程品質管制等相關人員及

                                                      
12 資料來源：https://lawweb.pcc.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3734，110 年 7 月 24 日網路下

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頁，110 年 06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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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圖等規定略述於下： 

一、品質計畫：依品管要點第 3點規定，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工

程採購，應視採購金額訂定品質計畫，其內容包含計畫範圍、管

理權責及分工、施工要領、品質管理標準、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

自主檢查表、不合格品之管制、矯正與預防措施、內部品質稽核

及文件紀錄管理系統等。 

二、品質管理人員(下稱品管人員)：依品管要點第 4點規定，機關辦

理 2000萬以上之工程採購，應於工程招標文件內，依工程規模及

性質，至少聘用 1人以上之品管人員於契約施工期間應在工地執

行職務。 

三、品管人員取得資格：依品管要點第 5點規定，品管人員應接受工

程會或其委託訓練機構辦理之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練課程，並取

得結業證書。取得前開結業證書逾四年者，應再取得最近四年內

之回訓證明，始得擔任品管人員。 

四、品管人員職務：依品管要點第 6點規定，品管人員工作重點如下： 

(一) 依據工程契約、設計圖說、規範、相關技術法規及參考品質

計畫製作綱要等，訂定品質計畫，據以推動實施。 

(二) 執行內部品質稽核，如稽核自主檢查表之檢查項目、檢查結

果是否詳實記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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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品管統計分析、矯正與預防措施之提出及追蹤改善。 

(四) 品質文件、紀錄之管理。 

(五) 其他提升工程品質事宜。 

是依品管要點第 5點、第 6點規定，品管人員須取得工程會

之結業證書並於 4年內取得回訓證明，方得擔任品管人員執行品

管要點第 6點所規定之工作重點執行職務。 

五、 專任工程人員職務：依品管要點第 7 點規定，機關辦理一百

萬元以上且適用營造業法規定之工程，應於招標文件內訂定有關

營造廠商專任工程人員13之下列事項： 

(一) 督察品管人員及現場施工人員，落實執行品質計畫，並填具

督察紀錄表。 

(二) 依據營造業法第 35條規定，辦理相關工作，如督察按圖施

工、解決施工技術問題；查驗工程時到場說明，並於工程查

驗文件簽名或蓋章等。 

(三) 依據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規定於工程查核時，到場

說明。 

(四) 未依上開各款規定辦理之處理規定。 

                                                      
13 依營造業法第 3 條第 9 款所定義，係指受聘於營造業之技師或建築師，擔任其所承攬工程之

施工技術指導及施工安全之人員。其為技師者，應稱主任技師；其為建築師者，應稱主任建築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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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監造職務：依品管要點第 8 點規定，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

之工程採購，應視採購金額，訂定監造計畫，內容包含監造範圍、

監造組織及權責分工、品質計畫審查作業程序、施工計畫審查作

業程序、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品

質稽核、文件紀錄管理系統等。 

七、 委辦監造職務：依品管要點第 9點、第 10點、第 11點規定，

機關自辦監造或委託監造，其監造計畫、品管計畫所應登載事項，

不以辦理方式不同而有差異，且監造人員或品管人員對於監造計

畫與品管計畫之執行方式與監督與工作重點等要求均一致。 

八、 工作重點：依品管要點第 11點規定，監造單位及其所派駐現

場人員(俗稱監工)工作重點為①施工日誌製作②辦理抽查施工

作業及抽驗材料設備，並於抽查（驗）紀錄表簽認③發現缺失時，

應即通知廠商限期改善，並確認其改善成果④履約進度及履約估

驗計價之審核⑤契約變更之建議及協辦⑥審查竣工圖表、工程結

算明細表及契約所載其他結算資料⑦驗收之協辦⑨依規定填報

監造報表等，均與廠商得否請領估驗款，查核廠商是否依照契約

規定施作等履約重要事項，均具有職務上之權力。 

九、 材料試驗報告製作：依品管要點第 12點規定，AC鋪面工程之

材料抽檢事項，應由符合 CNS 17025（ISO/IEC 17025）規定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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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室，出具檢驗或抽驗報告，且應印有依標準法授權之實驗室認

證機構之認可標誌，機關委辦監造亦應比照辦理。 

十、 材料檢驗費用：依品管要點第 13點規定，機關辦理一百萬元

以上工程，應於相關採購案之招標文件內，依工程規模及性質編

列品管費用及材料設備抽（檢）驗費用。材料設備抽（檢）驗費

用應單獨量化編列。 

綜上，品管要點對於 AC 鋪面工程品質管制等相關人員及計畫書

圖等規定，機關自辦或委辦監造，其品管人員、專任工程人員及監造

人員，於①施工日誌製作②辦理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料設備，並於

抽查（驗）紀錄表簽認③發現缺失時，應即通知廠商限期改善，並確

認其改善成果④履約進度及履約估驗計價之審核⑤契約變更之建議

及協辦⑥審查竣工圖表、工程結算明細表及契約所載其他結算資料⑦

驗收之協辦⑨依規定填報監造報表等，均與廠商得否請領估驗款，查

核施工廠商是否依照契約規定施作等履約重要事項，均具有職務上之

權力，並於填報前開書表時，亦有據實登載之法律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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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AC 鋪面工程詐欺手法與偵查困境研析 

第一節  我國實務常見 AC鋪面工程詐欺案件類型 

本文蒐集自民國 95年起，AC道路工程刑事不法案例：廠商或公

務員於 AC 鋪面工程偷工減料而涉犯刑法詐欺或貪污治罪條例經法院

一審判決有罪案件計 19件，犯罪手法及態樣如下： 

一、 瀝青含油量不足、壓密度不合格： 

(一) 偷工減料方式：未依合約規定鋪設瀝青含量（對混合料）

5.6％之 AC，僅鋪設瀝青含量為 4.4％之 AC，以此方式減省工程成本

14，或未確實依約滾壓 AC路面15。 

(二) 施用詐術手法： 

1. 重複送試體至實驗室檢驗：重複送來路不明或自他工程鑽取

之 AC 試體至實驗室，由試驗人員以之重新試驗，試驗結果瀝青含油

量及篩分析均符合規範標準。16並以出具內容不實之試驗報告以行使，

使機關誤以為工程業已依合約完成並驗收無訛，因此陷於錯誤支付工

程款 17。 

2. 多次送測試體至實驗室檢驗合格為止：前後共計三次送測試

                                                      
14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1 年度簡字第 1617 號、第 1900 號刑事簡易判決第 92 行至第 94 行。 
15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2 年度易字第 136 號判決第 31 行至第 32 行。 
16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1 年度簡字第 1617 號、第 1900 號刑事簡易判決第 103 行至第 105 行、

第 136 行至第 138 行、第 228 行至第 230 行。 
17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1 年度簡字第 1617 號、第 1900 號刑事簡易判決第 109 行至第 112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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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直至試驗結果瀝青含量符合施工規範18。 

3. 於驗收過程中將試體調包：趁驗收官測量道路的長度及寬度，

而疏未注意鑽心試體之際，囑咐不知情之施工人員，將事先準備之合

格鑽心試體與當場鑽出之試體調包，再由驗收人員將上開調包後之試

體送實驗室試驗，以符合工程合約內 AC路面施工說明書規定19。 

二、 瀝青厚度不足： 

(一) 偷工減料方式：AC鋪設厚度不足20。 

(二) 施用詐術手法： 

1. 自施作其他工程時多鑽取之 AC 試體中選擇瀝青厚度超過設

計厚度者，送至實驗室21，並以出具內容不實之試驗報告以行使，使

機關誤以為工程業已依合約完成並驗收無訛，因此陷於錯誤支付工程

款22。 

2. 試體調包：趁驗收官測量道路的長度及寬度，而疏未注意鑽

心試體之際，囑咐不知情之施工人員，將事先準備之路面鑽心試體與

當場鑽出之試體調包，使驗收人員陷於錯誤，誤認係實際路面鑽心取

                                                      
18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1 年度簡字第 1617 號、第 1900 號刑事簡易判決第 122 行至第 125 行。 
19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2 年度易字第 136 號判決第 33 行至第 39 行。 
20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1 年度簡字第 1617 號、第 1900 號刑事簡易判決第 220 行至第 222 行、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184 號判決第 232 行至第 241 行、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5 年度

訴字第 1102 號判決第 1796 行至第 1805 行、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2 年度易字第 136 號判決第

57 行至第 67 行。 
21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1 年度簡字第 1617 號、第 1900 號刑事簡易判決第 231 行至第 238 行、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184 號第 232 行至第 241 行。 
22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1 年度簡字第 1617 號、第 1900 號刑事簡易判決第 109 行至第 112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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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之結果符合合約圖說規定，而在驗收紀錄表上記載驗收結果為合格

23，或遇驗收時所鑽得之試體厚度不足之情形，廠商事先在工程車鑽

心機所使用之水桶內，預藏合格之試體，而趁清洗鑽心取樣之試體時

將該試體予以調包，使得廠商通過驗收24。 

3. 做點：採驗絕對符合契約規範之路段，或於驗收前，將該工程

擬驗收鑽勘之「樁號」，事先告知驗收官，以便渠等驗收前至現場鑽

心，或先行將合格試體調換至取樣「樁號」處，或藉故未攜帶鑽心機

具，事後再由廠商人員自行將預留合格之試體送驗等方式通過驗收25，

或於特定地點，如道路標記樁號，該段道路路面就做厚一點，因為驗

收時指定的椿點都是以椿號；椿號兩邊各 1公尺會做的比較厚，若不

是在椿號點要做的比較深的，也會噴漆26。 

4. 於鑽心位置抽換試體：驗收官於鑽心期日前某日，將該工程

擬驗收鑽心之樁號、里程位置等資料，事先提供予廠商，以便廠商於

驗收前可以前往現場進行鑽心，或由廠商預先準備合格試體，於驗收

時由驗收官指示廠商現場鑽心後，將其中厚度不合格之試體取出，再

置入預先準備之合格鑽心試體，而著手實施詐術之行為27。 

三、 詐領銑刨費： 

                                                      
23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2 年度易字第 136 號判決第 62 行至第 67 行。 
24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516 號判決第 132 行至第 135 行。 
25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2 年度原訴字第 2 號判決第 947 行至第 961 行。 
26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516 號判決第 548 行至第 552 行。 
27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14 號判決第 129 行至第 139 行。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01

26 
 

部分路段未銑刨舊有損壞路面逕加舖 AC，仍申報之施作費用以

溢領工程款28，或於部分路段未銑刨舊有 AC 即逕加舖 AC，致實際銑

刨、舖設之 AC之數量均有不足，與合約設計平均銑刨加舖 5公分 AC

之規定不符，而以此方式偷工減料；並在施工數量計算表、工程估驗

單上為銑刨、舖設厚度平均已達 5公分之不實填載，復由不知名之員

工，以他工程之合格試體，加入不同背景重覆拍攝，並在照片拍照日

期、施工位置欄位為不實填載，以充作估驗鑽心照片供辦理估驗時使

用，並在承辦人交付之 AC 路面舖設厚度檢查表上「實舖厚度」欄為

不實填載29。 

四、 浮報數量： 

實際未施作，而浮報「AC路面刨除」、「瀝青黏層」、「密級配 AC」

總數量，並登載於工程數量計算表以詐領工程款30。 

第二節  AC鋪面工程之證據資料及待證事實 

本章討論 AC 鋪面工程規範及品管過程及緒論章研究分析廠商於

AC 鋪面工程施用詐術偷工減料之行為，依照設計圖說及前開工程規

範、品管要求、施工實務等規定，發現司法偵辦是類案件時，認為除

了人之供述外，與待證事實直接或間接相關之證據資料，以本文使用

                                                      
2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516 號判決第 112 行至第 122 行。 
29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516 號判決第 207 行至第 215 行。 
3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0 年度訴字第 2324 號判決第 41 行至第 62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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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鑽心取樣試體試驗報告之證據資料為例，經由鑑定及證人之證據

方法，認定犯罪事實，其證據資料及待證事實分析如下： 

一、 確認施工範圍：依日常生活經驗，肉眼即可辨明 AC路面施作

時間先後及施作之界線，據此可認定施工範圍之事實。AC路面經

日間曝曬及車輛輾壓，不同時間之施工路面瀝青含油量歷經不同

時間長短之車輛磨耗路面而有色差，如圖 5所示，顏色由深至淺

排列為標示 C、標示 B、標示 A，則完工時間順序為標示 A、標示

B、標示 C。施工界線亦顯而易見，則施工範圍應可靠肉眼辨識。 

 

圖 5  道路面層外觀31 

二、 認定驗收紀錄之真實性：路面經鑽心取樣取得之試體所遺留

之圓形孔徑，經填補後，均能以肉眼目視判斷其鑽心之位置，足

以證明驗收或會勘紀錄所登載之鑽心位置是否相符之事實。 

                                                      
31 筆者拍攝於 98 年 6 月 25 日臺北市復興南路與辛亥路交岔口臺灣大學辛亥路口校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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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鑽心孔徑外觀及量測32 

例：圖 6所示，為路面經鑽心取樣取得之試體所遺留之圓形孔

徑，孔內與孔外顏色經肉眼即可判斷，孔徑之直徑亦可經捲尺

量測為 4英寸(約 4*2.54=10.2公分)。此可證明驗收、勘驗紀

錄及試驗報告等書證資料，其孔徑直徑記載是否真實。 

三、 認定有無實際施作刨除之施工項目：檢視設計圖是否規定刨

除舊有路面(原路面)，證明廠商是否未刨除而詐欺之事實，如係： 

(一) 直接加鋪：則新舊路面之分界線應呈平面狀黏接，以肉眼觀

察鑽心試體表面時，即可發現新舊分界處如直線畫過痕跡。 

(二) 銑刨加鋪：則新舊路面之分界線應呈刨刀切過之鋸齒或粗

糙狀黏接，以肉眼觀察試體表面時，即可發現新舊黏接處如

不規則鋸齒線畫過痕跡。 

四、 鑽心試體斷裂面之成因分析：通常情況下鑽心試體之斷裂處，

                                                      
32 筆者拍攝於 110 年 3 月 25 日政大濟賢橋頭往山上校區方向道路。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01

29 
 

為施工界面，可證明斷裂處以下之厚度均非該廠商施作之事實33。

例：依前開規範規定，AC均須經過壓路機輾壓夯實，故同一次鋪

設之 AC粒料均於瀝青高溫下輾壓成型，粒料間黏結力強，鑽心過

程中不易發生斷裂，然新鋪 AC 粒料與舊路面間僅靠潑灑瀝青黏

層之黏結力，相對粒料間之黏結力顯然較弱，此為當然之理，故

試體於鑽心取樣時較易發生斷裂。 

五、 鑽心試體分層厚度與施工厚度之關係：檢視設計圖規定之設

計厚度，如超過前開規範每次夯壓最大厚度 7.5公分以上，應分

層鋪設，如係 7.5公分以下，則依施工實務及施工經濟需求，為

一層鋪設而無其他分層。若設計厚度為 10 公分或 20 公分不等，

則為分層鋪設。而分層鋪設之最小厚度，依前開規範規定，不得

小於 2.5公分。證明並計算廠商實際施作之層數及厚度。例：設

計圖說規定鋪設 20公分 AC路基改善，如果有分層，第 1層應該

是 3/8粒徑(細粒料)，厚度為 5公分，第 2層應該是 3/4粒徑(粗

粒料)，厚度為 15 公分，且施工方法，是先鋪 20 公分之 3/4 粒

徑，壓實後再把上面的 5公分刨掉，再鋪 5公分之 3/8粒徑34。 

六、 鑽心試體分層粒料大小與施工厚度之關係：依設計圖說規定，

                                                      
33 臺北地院 95 矚訴字第 2 號判決(下稱同判決)第 133 頁第 30 行至第 134 頁第 3 行共同被告及

證人證述。 
34 同判決第 2 號判決第 134 頁第 7 行至第 11 行，第 16 行至第 17 行同案被告及證人證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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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次鋪設之 AC粒料粗細(石塊、級配粒徑大小)分布應為一致，均

為粗粒料或均為細粒料為主要分布，或為路面鋪設細粒料，下層

則鋪設粗粒料，絕無上層鋪設粗粒料下層鋪設細粒料之違反設計

原理及圖說之規定，據此認定廠商實際鋪設 AC厚度之事實。例：

AC 設計厚度 20 公分，實際採 3 層鋪設，若試體取樣位置相距約

10公尺，第 1層分別為 3.6與 3.4公分均呈細粒料分布，第 2層

分別為 10.1 與 9.9 公分均呈粗粒料分布，第 3 層分別為 8.5 與

7.4公分均呈粗粒料分布，則依其施作層數、每層厚度大致相當、

每層粒料分布大致相符等外觀判斷，足認係同次施作且施作厚度

符合設計厚度 20公分之規定。 

七、 鑽心試體採樣方式與真實發現：AC之銑刨、加鋪係連續施作，

故一條道路一次鋪設之情況下，試體所呈現樣貌，其粒料分布、

層數應一致，尚無可能隔 10公尺即有差異，如連續採樣，可充分

顯現當初道路施作之原貌，自可採為廠商是否偷工減料依據35。 

八、 應避免於無法真實反映施工厚度之施工範圍內鑽心取樣：取

樣範圍應避開影響刨除機及壓路機施作不易範圍之路面，如路面

既存電力、電信及下水道等人手孔附近，道路側溝擋土牆等接縫

處。例：圖 7所示人孔蓋周邊範圍內，以肉眼即可辨識與道路路

                                                      
35 同判決第 135 頁第 18 行至第 23 行證人證述及裁判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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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非同次施作，故於採樣時均應避免於該範圍內採樣。 

 

    圖 7  路面人手孔施工36 

綜上，本文以 AC 鋪面工程鑽心取樣試驗報告探討與犯罪構

成要件有關之證據資料之蒐集與待證事實，本章先以鑽心取樣試

體之取得，應以確認施工範圍為始，進而比對驗收紀錄所記載之

鑽孔位置，是否與施工範圍內遺留之孔徑及位置相符，從而確認

驗收過程是否真實，釐清實務上經常發現驗收人未親赴驗收現場，

任由廠商未依契約規定進行逢機取樣，而於「作點」之路段上鑽

取合格之試體混充不合格之施工路段等詐術施作之行為。 

另依契約規定，道路鋪面工程驗收時，鑽心取樣之位置通常

以逢機取樣方式決定鑽心位置，此規定係因工程計價之方式採實

作數量計算，以逢機取樣方式能兼顧計算價金之公平性及取樣檢

                                                      
36 資料來源：https://www-

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Q2L3JlbGZpbGUvMTcyNjkvMzEzODk4MC8w
NzIwMTQ5MjA3MS5wZGY%3D&n=MDcyMDE0OTIwNzEucGRm，110 年 7 月 24 日網路下載，臺北

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養護工程隊隊長林昆虎 98 年 6 月 12 日簡報資料。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Q2L3JlbGZpbGUvMTcyNjkvMzEzODk4MC8wNzIwMTQ5MjA3MS5wZGY%3D&n=MDcyMDE0OTIwNzEucGRm，110年7月24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Q2L3JlbGZpbGUvMTcyNjkvMzEzODk4MC8wNzIwMTQ5MjA3MS5wZGY%3D&n=MDcyMDE0OTIwNzEucGRm，110年7月24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Q2L3JlbGZpbGUvMTcyNjkvMzEzODk4MC8wNzIwMTQ5MjA3MS5wZGY%3D&n=MDcyMDE0OTIwNzEucGRm，110年7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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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費用之經濟性，然司法偵查主要目的係為發現真實，故於兼顧

勘驗所耗之司法人力、時間及檢驗費用之情形下，以道路固定間

距取樣，最能貼近實際施工厚度之真實發現。 

經取樣後之試體外觀，包含試體分層厚度、分層粒料大小及

斷裂面，此 3項不同之外觀經送檢驗後，即能以照片、數字客觀

呈現，惟其所代表之意義，涉及設計規範、圖說及施工規範、圖

說等規定，參以實務上之施工方式綜合研析，如何經由法定之調

查程序及證據方法，得提出於法庭調查，以供作認定犯罪事實之

用，為如後證據能力章討論之重點。 

第三節 AC 鋪面工程偵查困境研析 

AC鋪面工程犯罪方法隱密，如詐欺行為發生於埋藏AC鋪面以下，

依日常生活經驗很難發現，又如將試體調包或於特定路段施作合格路

面由廠商直接採樣掩飾非法之行為，如非內部人亦實難發現，故其犯

罪事實調查方法之開端常憑內部人吹哨之方式發掘，輔以通訊監察監

聽譯文佐證，證據方法則多仰賴人之證述，而非鑑定報告，若其不法

手法係以偷減瀝青含油量不足、壓實度不足之偷工減料方式，則將瀝

青材料送至實驗室檢驗，其試驗報告固可呈現合格與否之事實，然以

偷減路面鋪設 AC 厚度及道路鋪面未刨除即加鋪 AC 之偷減工序及材

料之行為，實難僅靠人之供述或通訊監察譯文即能認定，遑論犯罪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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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要件中尚需精確計算其不法所得。 

實務上認定廠商實際施作之施工數量，係依契約規定之採樣方式

及數量，於道路 AC鋪面施工範圍內進行鑽心取樣，並將取得之試體，

送至實驗室進行分層厚度檢測之鑑定報告為計算工程款之依據，然細

繹前開 19 件偷工減料案件判決書類，於司法偵查或審理中，僅有本

人擔任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襄助檢察官期間偵辦臺北地

院 95 年矚訴字第 2 號等案件中，於司法偵查及審判時採用前開鑽心

取樣認定實際施工厚度之方式，分析原因如下： 

一、 工程專業門檻限制導致查弊困難：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案，以本

文討論 AC鋪面工程施作為例，廠商係依設計圖說規定，先以鋪

裝機將 AC 鋪設後再由壓路機輾壓平坦後再反覆進行同一施工

方式至設計厚度，然為遷就施工現況，例如路面洩水坡度及道

路管線埋設深度限制等，實務上常以變更設計方式，修改設計

圖說，導致竣工時之完工現況，極需仰賴現場會勘、試體採樣

及送驗檢驗認定，故如現場會勘之主持人缺乏 AC鋪面工程實務

經驗，廠商詐欺行為甚難於驗收時發現而易生弊端。 

二、 偵查人員對於 AC鋪面工程之錯誤認知：筆者曾參與其他偵查機

關執行搜索前之勤前教育時，偵查人員曾向筆者表示：「AC 具

有彈性且容易像"麻糬"一樣變形，鋪設後經重車輾壓變形，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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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現場鑽心取樣時，鑽心試體厚度既已變形，根本無法認定施

作當時之施作厚度，被告僅以此抗辯，即能脫免訴追而無偵辦

實益」。偵查人員與常人對 AC 道路工程之思考邏輯相同，依日

常生活經驗，發現 AC鋪面確實有車轍、變形及表面龜裂等現象，

而遽論 AC像"麻糬"一樣變形，然道路工程實務工作者均瞭解，

AC既稱之為「混凝土」，其與混凝土之分別，在於混凝土係以水

泥拌合砂石凝固而成，AC則係以瀝青取代水泥，結合碎石級配

加溫拌合壓密冷卻而成，故將混凝土之水泥以瀝青取代之 AC，

兼具有混凝土之「剛性」及添加瀝青材料後之「彈性」兩項物

理性質，於合乎設計規範之要求及施工品質，且未有車輛超載

等正常使用情況下，不會發生變形，縱若發生變形，亦可於勘

驗現場以肉眼觀察而於鑽心取樣時避開該位置防止誤判，筆者

於法院傳喚接受交互詰問時，具工程背景之證人或被告，尚無

以道路變形影響厚度之問題詰問，其理甚明。這亦或許為筆者

搜尋司法院歷年刑事判決，發現僅臺北地院 95年矚訴字第 2號

案件判決書，係第一件以鑽心取樣試體試驗報告認定 AC鋪面工

程詐欺手法之原因。 

三、 精緻司法偵查及審理仰賴專業更需要資源： 

(一). 貪瀆案件涉及貪污治罪條例之適用，因刑責較重，故對於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01

35 
 

犯罪構成要件該當性之考量，尤其客觀上廠商是否偷工減

料，公務員是否違背職務之行為，尤其司法偵辦及審理過程

漫長，往往於司法程序進行期間，施工現場即因重新施作或

重車輾壓破壞修復、地下管線埋設等原因而與案發當時實

際狀況不同，無法回復原狀37，故自證據資料蒐集及證明方

法階段開始，即須結合工程與法律專業有效率之進行。 

(二). 以本文討論 AC 鋪面工程施作廠商偷工減料之案例為例，

於 AC路面鑽心取樣蒐集證據資料時，需動用採樣車輛、機

具、人力及依法會同涉案之嫌疑人、辯護律師、廠商及機關

代表，耗費大量之人力，經分析鑽取一顆試體耗費之時間，

於車輛停妥、人員交通維持、測量採樣位置、架設鑽心機具、

啟動發動機鑽心，鑽至預定深度、取樣、現場人員確認取樣

試體並記錄、包裝試體，鑽心現場路面復舊修補即清理路面

等過程，至少需半小時，以百公尺道路取樣 10個試體分析，

加計製作勘驗紀錄等文書作業時間至少須 5 小時，採樣後

取得之試體，另會同前開採樣人員送至檢驗室並支付檢驗

費用以取得試驗報告，一個試體檢驗費用以新台幣(下

同)350元計，則需耗費檢驗費用 3500元，如廠商施工數量

                                                      
37 同判決書第 42 頁第 17 行至第 18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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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範圍廣，則需支付倍數之人力與費用。 

(三). 被告於審理中若採無罪答辯，聲請傳喚之證人或僅具工程

學術經驗，然無實際參與系爭工程施作，於未明瞭設計圖說

或竣工圖之情況下，經毫無工程實務經驗之司法人如法官、

公訴檢察官或辯護人之詰問，以被告辯稱之工程特例錯誤

認定為實務做法，經冗長之訴訟程序後，爭點愈加模糊，所

耗費之勞力、時間及費用甚巨。 

(四). 檢察官於偵查中遇有工程案件僅有被告自白及人之證述、

通訊監察譯文等書證佐證時，考量供述證據帶有先天上不

可靠之本質及訴訟經濟等理由，尤以檢察官積案壓力及案

件管考當前，若採通常訴訟程序而無法承擔以上之司法資

源時，案件即改採緩起訴、認罪協商或僅以貪污治罪條例職

務受賄罪而非違背職務受賄罪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

物罪等較重刑度罪名起訴，實有害司法正義。 

四、 工程不可回復性之證據保全問題： 

(一). 訴訟審理時工程本體隨審理過程中可能發生拆除等外力

破壞行為，而無法回復原狀再次勘驗，偵查中，以本案 AC

鋪面工程鑽心取樣為例，勘驗現場鑽心取得試體，於送檢驗

過程中亦可能遭致破壞或遺失，抑或於勘驗過程中，勘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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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認試體各分層斷面是否有銑刨痕跡，以證明是否有未

銑刨即鋪設 AC之偷工減料行為，故於現場欲以破壞試體判

斷斷面形狀以認定，惟此若遭訴訟立場對立之被告等爭執

證據資料有遭破壞滅失之虞，其有無及時向檢察官聲請證

據保全之可能。 

(二). 檢察官為刑事訴訟法所定偵查主體，進行本文 AC 鋪面工

程鑽心取樣之勘驗及囑託鑑定時，因鑽心取樣數量、位置、

過程及鑑定項目均涉及工程專業，故實務上檢察官多依刑

事訴訟法規定指揮檢察事務官，尤其具有營繕工程學經歷

背景之檢察事務官到場實施勘驗並製作勘驗筆錄，且委由

檢察事務官送驗試體鑑定，惟檢察事務官或司法警察若疏

未注意刑事訴訟法規定，例如未通知辯護人到場或未給予

被告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或未於勘驗全程錄音錄影，或檢

察官未命鑑定人具結作證，致使製作勘驗筆錄及鑑定報告

之證據能力於審理時發生爭執且無法回復，然我國刑事訴

訟法尚無於偵查中證據保全證據能力之規定，此不利益則

歸於被告，實有礙真實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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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證據能力－勘驗與鑑定 

法定之證據方法包括被告、證人、鑑定人、勘驗及文書，本文

聚焦於鑑定報告文書之證據能力，然其中與鑑定報告有關之證據方

法，包含鑽心試體之取得送檢驗及鑑定等過程，而於工程鑑定標的

取得鑽心取樣試體，即須利用勘驗之證據方法，鑑定報告之製作則

須仰賴鑑定人，故其後即限縮於勘驗、鑑定及鑑定人之證據方法討

論其證據能力。 

第一節  嚴格證明法則 

我國現行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下，證據須在法庭公開審理，

刑事訴訟法第 155條第 2項即規定「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

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故具備證據能力並經合法調查，乃「嚴

格證明」法則之要件。 

「嚴格證明」法則，證據資料必先具有證據能力為前提，並踐行

合法調查程序，始得作為法院評價而為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學者認為：

「嚴格形式性要求乃嚴格證明法則之核心內涵，也是我國刑事訴訟法

的立法基點」，並舉 93年台上字第 2251號判決節錄說明：「法院所應

調查之待證事項，依其內容，有實體爭點及程序爭點之分；而其證明

方法，亦有嚴格證明及自由證明之別。實體之爭點，因常涉及犯罪事

實要件之該當性、有責性及違法性等實體法上事項，均與發見犯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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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有關，自應採取嚴格之證明，故其證據調查之方式及證據能力，

均受法律所規範，適用直接審理原則；至程序爭點，既非認定有無犯

罪之實體審判，而僅涉及訴訟要件之程序法上事項，自得採取自由之

證明，其證據能力由法院審酌，並無直接審理原則之適用。」38 

95 年台上字第 6096 號判決則進一步指出：「嚴格證明法則係限

制法院於審判期日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時，祗能使用法定之證據方法，

此法定之證據方法，一般分為人的證據方法與物的證據方法。前者包

括被告、證人及鑑定人；後者則包括文書及勘驗，而此法定之證據方

法須經法定之調查程序，始得據以認定犯罪事實並採為裁判之基礎。

是嚴格證明法則既具有嚴格之形式性要求，對於法院調查證據之程序

形成相當之限制，自僅侷限於本案犯罪事實及其法律效果等問題，更

僅適用於法院審判程序中，至於並非確認犯罪事實之偵查程序則不與

焉」39。 

基此，嚴格證明法則之核心內涵即嚴格形式性要求，法院審理時

應調查事項，以內容區分，有實體爭點與程序爭點，而程序爭點，非

認定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而僅涉及訴訟要件之程序法上事項，採取

自由之證明，其證據能力由法院審酌，並無直接審理原則之適用，實

                                                      
38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新學林公司，2017 年 8 月，第 492 頁至第 501 頁。 
39 林鈺雄，嚴格證明法則之新紀元─最高法院近年裁判新趨勢之評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99

期，2007 年 7 月，第 128 至第 1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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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爭點事項，則均須適用嚴格證明法則。 

工程貪瀆案件之實體爭執，以本文討論涉及刑法詐欺或貪污治罪

條例案件犯罪事實要件之該當性、有責性及違法性等實體法上事項，

均應適用嚴格之證明法則，其嚴格形式性之要求，首先討論法院於審

判期日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時，所使用法定之證據方法，可分為以人之

證據方法及物之證據方法，以本文前章研析 AC 鋪面工程得蒐集之證

據資料分述如下： 

一、 人之證據方法： 

(一). 包含被告、證人及鑑定人，其中所謂證人，係指在刑事程

序中，陳述自己對於待證事實見聞之第三人，著重於系爭事

實親自見聞或有第一手資訊之人，而鑑定人，依刑事訴訟法

第 198 條第一款所稱：「就鑑定事項有特別知識經驗者」，係

指本於其專業之知識，輔助法院判斷特定證據問題之人40；工

程案件於涉及科學證據資料之蒐集完妥後，多仰賴鑑定人製

作之鑑定報告，而工程案件鑑定報告，不若毒品試驗報告，檢

察官或法官多半憑藉毒品試驗報告可重複查證之準確性及信

賴其真實性，給予較高之評價。 

(二). 最高法院 94 年台上字第 1725 號判決說明：「科學鑑識技

                                                      
40 王兆鵬，法醫鑑定報告書之證據能力與證明力，台灣法醫學誌，2009 年 6 月，第 71 至第 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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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重在「再現性」， 亦即一再的檢驗而仍可獲得相同之結果，

如指紋、血型、去氧核糖核酸之比對，毒品、化學物質、物理

性質之鑑驗等，均可達到此項要求，可在審判上得其確信」。 

(三). 證明力多半合於其心證之建立，然工程鑑定有其複雜性及

專業性，檢察官或法官甚至辯護人，以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

偵查、審理或詰問時，極需鑑定人提供專業以發現真實，故凸

顯鑑定人證述之重要性，且鑑定人於工程現場實施鑑定工作

時，除親自見聞外亦具有工程工地現場第一手資訊之人，更

憑藉其本身特別之專門知識(或技能、訓練、教育)而得知以

往事實製作鑑定報告。 

(四). 最高法院 96 年台上字第 464 號判決即闡釋：「我國刑事

訴訟法所規定之法定證據方法，包括證人、鑑定人、勘驗、文

書等，各有其法定調查程序之限制，不容混淆。而所謂證人，

係指在刑事程序中，陳述自己對於待證事實見聞之第三人，

而鑑定人，係指本於其專業之知識，輔助法院判斷特定證據

問題之人；至於鑑定證人，係指依特別之專門知識而得知以

往事實之人，亦即陳述唯有具有特別之專門知識始得知察覺、

以往事實或狀態之人，具有證人與鑑定人之雙重角色」。如前

章所述，AC鋪面工程之主要參與者，包括施工廠商、監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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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品管人員、專任工程人員等，皆為可能為本案之被告或為

系爭事實親自見聞且有第一手資訊之證人，另具有品管人員、

專任工程人員身分並擔任鑑定等具有特別之專門知識始得知

察覺、以往事實或狀態之人，則為鑑定證人。 

二、 物的證據方法：包括文書及勘驗，文書證據如前章所述，包含

廠商或機關職務上製作之文書，更包含鑑定人所製作之鑑定報告。 

第二節  勘驗筆錄與傳聞法則 

勘驗，依 97 年度台上字第 5061 號判決：「勘驗，係指實施勘驗

人透過一般人之感官知覺，以視覺、聽覺、嗅覺、味覺或觸覺親自體

驗勘驗標的，就其體察結果所得之認知，成為證據資料，藉以作為待

證事實判斷基礎之證據方法。 

關於此種證據方法，刑事訴訟法僅於第 212條規定，賦予法官或

檢察官有此實施勘驗權限，及第 42 條規定，勘驗應製作筆錄，記載

實施之年、月、日及時間、處所並其他必要之事項，並得製作圖畫或

照片附於筆錄，但筆錄應令依刑事訴訟法命其在場之人簽名、蓋章或

按指印。 

倘係法官或檢察官實施之勘驗，且依法製成勘驗筆錄者，該勘驗

筆錄本身即取得證據能力，不因勘驗筆錄非本次審判庭所製作而有異

致。除非勘驗標的不能以一般人感官知覺體驗其情者，須委由具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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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領域上專業智識、經驗或技術之人或機關鑑定外，事實審法院直接

援用下級審、其他法院或檢察官實施勘驗所製作之筆錄作為判斷依據，

均不得指其證據能力有瑕疵。」，是勘驗之證據資料其證據方法於刑

事上之要求為41： 

一、 法官實施勘驗： 

(一). 當事人及辯護人之在場權：法官得於審理時依刑事訴訟法

第 277 條規定，於準備程序期日之勘驗，依同法第 288 條

規定，於證據調查時實施勘驗，依同法第 219條之 4，亦得

於保全證據時實施勘驗等 3 項於審理時實施勘驗之權限，

且審判中實施勘驗，依同法第 219 條準用第 150 條規定，

當事人及辯護人均具「在場權」，法院行勘驗時，如當事人

及辯護人之「在場權」已獲保障，其勘驗筆錄應類推適用同

法第 159條之 1第 1項，無條件承認其證據能力。 

(二). 踐行方法：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5148 號判決亦指

明：「為使法院所踐行之訴訟程序，保持公正、純潔，並杜

勘驗過程之爭議，擔保勘驗結果之客觀、確實，就勘驗之日、

時及處所，除有急迫情形外，應通知依法得在場之當事人及

審判中之辯護人，同法第二百十九條準用第一百五十條第

                                                      
41 吳燦，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月旦法學教室第 188 期，2018 年 6 月，第 25 頁至第 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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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亦有明文規定。此與第一百六十八條之一所定於法院

訊問證人、鑑定人時，應賦予當事人、辯護人等在場之機會，

均屬學理上所稱之「在場權」，屬被告在訴訟法上之基本權

利之一，兼及其對辯護人之依賴權同受保護。此項規定，為

事實審法院實施勘驗所應踐行之方法及程序，以方便當事

人及辯護人出席在場，使其等對上開證據方法之展示、取得，

得以知悉、見證、及為必要之陳述、辯明，俾使勘驗結果所

可能受主觀判斷之影響，減至最低，用昭公信，並使當事人、

辯護人於審判程序能適切行使其攻擊、防禦權。 

(三). 違反之效果：故事實審法院行勘驗時，倘無法定例外情形，

而未依法通知當事人及辯護人，使其有到場之機會，所踐行

之訴訟程序自有瑕疵，應認屬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

強調被告在場權之重要。至若附有所製作之圖畫或照片，旨

在便於對勘驗結果之瞭解，其已成為勘驗筆錄之一部，應認

同具證據能力。 

二、 檢察官實施勘驗：檢察官之勘驗，依同法第 214條第 2項規定，

除當事人、辯護人之在場權限於「必要」者外，概與法院之勘

驗無殊，其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實務上則有不同見解： 

(一) 檢察官依法製作之勘驗筆錄屬傳聞證據無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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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具備例行性：依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7335 號

判決，「我國修正刑事訴訟法，對於檢察官偵查中之勘

驗筆錄，並無如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1 條第 3 項設有

傳聞例外之規定（即此勘驗筆錄，係於「製作人在公判

庭以證人身分受詰（訊）問」，且「陳述該筆錄係據實

製作」時，例外得作為證據）。檢察官因調查證據及犯

罪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 212條之規定，得實施勘驗。

檢察官之勘驗筆錄係檢察官針對具體個案所製作，不

具備例行性之要件，依同法第 159 條之 4 第 1 款、第

3款規定之立法理由解釋，該等筆錄並非經常處於可受

公開檢查狀態之文書，自非該條第 1 款規定由公務員

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亦非屬同條第 3 款規定在類

型上與前述公文書同具有高度信用性及必要性之其他

可信文書。 

2. 檢察官製作之勘驗筆錄屬傳聞證據：檢察官之勘驗筆

錄，為被告以外之人在審判外所作之書面陳述，屬於

傳聞證據。然檢察官實施勘驗時，依同法第 214 條規

定，賦予裁量被告、辯護人得以在場之機會（即在場

權），其勘察、體驗所得結果，應依同法第 42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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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條法定程式製作勘驗筆錄。此勘驗筆錄乃係刑事訴

訟法第 159 條第 1 項所稱「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之例

外情形而得為證據，是檢察官之勘驗筆錄依同法第 159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意旨，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

得承認其證據能力」。 

3. 學者見解：就當事人主義之訴訟制度言，勘驗筆錄與

鑑定書面，因係側重在「當事人與證據間」之關係，不

論偵、審中所為，性質上為書面陳述之一種，屬於傳聞

證據，自應受傳聞法則之規範42。 

(二) 檢察官依法製作之勘驗筆錄有證據能力： 

1. 實務見解：依 97年度台上字第 5061號判決：「倘係法

官或檢察官實施之勘驗，且依法製成勘驗筆錄者，該

勘驗筆錄本身即取得證據能力，不因勘驗筆錄非本次

審判庭所製作而有異致。」，認檢察官依法製作之勘驗

筆錄有證據能力。 

2. 學者見解：認構成傳聞證據者，應該只是英美法所稱

「普通證人(lay witness)」之證據方法，以普通證人

之審判外陳述作為證據，非但違背被告面對不利證據

                                                      
42 吳燦，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月旦法學教室第 188 期，2018 年 6 月，第 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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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憲法上權利(confrontation)，被告喪失對之反詰問

權(cross-examination)；又在直接審理主義下，普通

證人在法庭上陳述態度，恆為事實審判者(fact-

finder)形成心證之重要資訊，此乃事實審判者判斷普

通證人憑信性(credibility)之重要根據，故若容許普

通證人審判外之陳述作為證據，證據欠缺真實性之保

證43。檢察官除依法具有勘驗權限，其以五官知覺親自

體驗勘驗標的，就其體察結果所得之認知，成為證據

資料，亦非普通證人可比，況採用傳聞法則之主要目

的，就是藉由傳聞法則保障反對詰問權，但傳聞法則

例外之多，甚至凌駕原則，將某項證據列入傳聞證據，

並非即能直接達到「須到庭陳述使具備證據能力」的

結果，相反的，大量承認例外的結果，是讓許多「審判

外陳述」亦堂而皇之進入審判，而引發是否違憲之爭

議。故認檢察官依法進行勘驗所得之結果，本身即應

具有證據能力，亦無需再透過「傳聞法則」以及絞盡腦

汁尋找傳聞例外以賦予其證據能力之必要44。 

                                                      
43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1846 號判決。 
44 楊雲驊，檢察官依法勘驗製作勘驗筆錄與傳聞法則－評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7335 號判

決、97 年度台上字第 2019 號判決、97 年度台上字第 5061 號判決、99 年度台上字第 4003 號判

決，檢察新論第 11 期，第 2 頁至第 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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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察官指揮檢察事務官實施勘驗：依據法院組織法第 66條

之 3檢察官指揮檢察事務官實施勘驗時，既視為刑事訴訟

法第 230條第 1項之司法警察官，即使係受檢察官之指揮

所為，其所製作之勘驗書面，自仍應受傳聞法則之規範。 

(四) 本文看法： 

1. 檢察官於兼顧當事人及辯護人之在場權，應認該勘驗

筆錄有證據能力：偵查中檢察官實施勘驗，應保障當

事人、辯護人之在場權，實務認為：「雖以斟酌檢察官

調查犯罪事實之實際需要，賦予檢察官裁量之權，但

在剝奪當事人、辯護人在場權之例外情形，必存在有

妨害真實發見之可能者，其裁量始得謂為適當」45。 

2. 工程案件尤應保障當事人在場權：工程勘驗涉及專業

多仰賴勘驗及鑑定證據方法，鑑定報告除仰賴鑑定人

專業知識外，尤須確認諸如施工範圍、方法、施工人

員、鑑定取樣地點、數量、方式等於偵查中或審理時爭

執事項，且勘驗筆錄係為個案，尤其是與被告對立之

檢察官製作，故基於真實發現目的，不應剝奪當事人

及辯護人之在場權，故如檢察官實施勘驗時，已兼顧

                                                      
45 吳燦，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月旦法學教室第 188 期，2018 年 6 月，第 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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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及辯護人之在場權，則應認檢察官製作之勘驗

筆錄有證據能力，如檢察官實施勘驗時，當事人及辯

護人未賦予在場權，則應認該勘驗筆錄並非經常處於

可受公開檢查狀態之文書，自非該條第 1 款規定由公

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亦非屬同條第 3 款規定

在類型上與前述公文書同具有高度信用性及必要性之

其他可信文書，係在未保障當事人之反對詰問權下所

為，屬傳聞證據原則上應予排斥，而無證據能力。 

第三節  鑑定報告之證據能力 

工程爭議涉及專業，以宜蘭縣蘇澳鎮南方澳大橋於 108 年 10 月

1日斷裂造成人員傷亡事件為例，其發生之原因，由工程生命週期分

析，主要可能發生於設計、發包、監造、施工、履約管理等 5階段，

有可能為獨立事件所造成，亦有可能係 4階段互為影響，執法者無法

通曉所有專業領域知識，為認定災害之發生與何事件具有因果關係，

均須仰賴鑑定。 

鑑定制度係以在特定領域具備專門知識之人提供意見幫助法院

認定爭論事實之制度，與證人是將其經驗之事向司法機關陳述不同。

在大陸法系國家，鑑定人具有偵查機關或法院輔助者之角色，有中立

色彩。故我國鑑定人依刑事訴訟法第 200條規定，由司法機關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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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並得聲請迴避，以維持鑑定人之中立客觀屬性。鑑定人既為檢

察官或法院之輔助人，因此刑事訴訟法乃賦予鑑定人若干權利如同法

第 203 條、第 204 條、第 205 條、第 205-1 條、第 217 條等規定，

包括鑑定人因鑑定之必要，得經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之許可，

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請求蒐集或調取之，如同法第 205 第 1 項規

定。 

我國鑑定主體區分為鑑定人及鑑定機關，同法第 198條規定鑑定

主體為鑑定人時：「鑑定人由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就下列之人

選任一人或數人充之：一、就鑑定事項有特別知識經驗者。二、經政

府機關委任有鑑定職務者。」同法第 206 條第 1 項規定：「鑑定之經

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鑑定報告係在審判外

為之，當然屬於被告以外之人於法庭外之陳述，定義上雖屬於傳聞證

據，依同法第 159條的立法說明，第 206條的書面報告屬於傳聞的例

外，而同法第 208條第 1項前段準用第 206條規定，機關鑑定的書面

報告亦應同屬傳聞例外，均有證據能力46。是鑑定報告須呈現鑑定之

經過及結果，並得以書面報告呈現，則以鑑定報告取代鑑定人當庭證

詞，剝奪當事人詰問鑑定人之權利，是否違反直接審理原則，即有討

論空間。 

                                                      
46 吳巡龍，鑑定參考資料，月旦法學教室第 190 期，2018 年 8 月，第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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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討論 AC 鋪面工程認定是否符合設計圖說之規定施作，工程

實務上，常於契約規定需要提供試驗報告，依刑事訴訟法第 198條規

定：「鑑定人由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就下列之人選任一人或數

人充之：一、就鑑定事項有特別知識經驗者。二、經政府機關委任有

鑑定職務者」。則廠商委由檢驗單位之出具之試驗報告，係非審判長、

受命法官或檢察官選任，即不符合法律規定而無證據能力，學說與實

務亦對機關鑑定之書面報告，是否適用傳聞法則，或是傳聞法則之法

定例外看法不同，以下分述之。 

一、 書面鑑定報告取代鑑定人證詞，違反直接審理原則： 

(一). 學者看法：直接審理原則區分為「形式的直接性」（又稱

「直接調查原則」）與「實質的直接性」（又稱「原始證據原

則」）。前者要求審判的法官必須親自獲得對於本案待證事實

的印象，不得承襲他人的心證，並依據自己新鮮的心證來判

決；後者要求審判中必須使用最直接的證據，法院不得使用

從原始證據所「派生」而來的證據方法，意即禁止使用證據替

代品，則法院以鑑定報告取代鑑定人之當庭證詞，係承襲鑑

定人心證且以鑑定報告之結論所派生之證據方法，學說即認

為：「從實質角度來看，法官與鑑定人存在專門知識上的落差，

法官要審查鑑定結果是否可信本已不容易，若允許使用書面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01

52 
 

替代品（鑑定報告），法官更難調查鑑定過程中是否存在誠實

與不誠實的錯誤，阻礙審判者對於事實真相的發現，這正是

直接審理原則的重點所在，因此認為，即便刑事訴訟法第 206

條在表面上賦予法院傳喚鑑定人到庭作證或是令鑑定人提出

鑑定報告即可的裁量權，但基於直接審理原則對於人證的重

視，在解釋上不應將刑事訴訟法第 206 條當作是直接審理原

則的例外規定，因此，以鑑定報告取代鑑定人的當庭證詞違

反直接審理原則，鑑定報告違反直接審理原則應被原則排斥，

不應因傳聞法則引入我國後有所改變，即便立法者將刑事訴

訟法第 206 條作為同法第 159 條第 1 項所稱之「法律另有規

定」的規定之一」47。 

是學說以鑑定報告取代鑑定人之當庭證詞有實質上之風

險，認法官與鑑定人存在於專業知識上之落差，審查鑑定結

果不易，及法官更難調查鑑定過程中是否存在誠實與不誠實

的錯誤等 2 點理由，主要係違反直接審理原則，阻礙審判者

對於事實真相的發現，且有學者主張對於鑑定、勘驗證據方

法，應落實直接審理，不能幾乎以鑑定報告、勘驗筆錄等書證

                                                      
47 李佳玟，鑑定報告與傳聞例外－最高法院近年相關裁判之評釋，政大法學評論第 101 期，第

193 至第 2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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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式代替直接審理48。 

(二). 本文認為：鑑定過程中是否存在誠實與不誠實的錯誤之可

能，立法者已於刑事訴訟法第 202 條規定，鑑定人應於鑑定

前具結，其結文內應記載必為公正誠實之鑑定等語。以法律

之規定，使鑑定人發生不誠實錯誤時，應冒遭致司法訴追之

風險，縱令鑑定人到庭接受詰問，鑑定人與其他當事人亦存

在專門知識之落差，實難期待以詰問方式即可發現鑑定人不

誠實之行為，至法官與鑑定人存在於專業知識上之落差，審

查鑑定結果不易等情，本文以為鑑定人到庭接受詰問，或可

釐清法官對於專門知識之落差並探求真實，然更大的風險，

在於法官與其他當事人均具有專門知識之落差，如詰問時未

充分準備，反而易遭被告以模糊爭議使事實真偽不明之訴訟

策略，落入延宕訴訟之風險，故本文認並非所有鑑定書面報

告均需鑑定人到庭接受詰問，如檢驗方式成熟，憑信性高之

檢驗方式如下所討論之尿液檢驗等，實務上均原則採書面報

告，例外傳喚鑑定人到庭詰問之方式，較為兼顧發現真實、司

法及時正義與訴訟經濟之需要。 

二、 鑑定報告之形式及實質要件： 

                                                      
48 何賴傑，論刑事訴訟法之傳承與變革─從我國與德國晚近刑事訴訟法修法談起，月旦法學教

室第 100 期，2011 年 2 月，第 1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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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無符合基本程式要件：以學說及實務界爭議最多之測謊

鑑定報告有無證據能力，採肯定說見解如最高法院 106 年度

台上字第 4088 號判決認為：「測謊鑑定究竟有無證據能力，

刑事訴訟法固無明文規定，惟實務上，送鑑單位依刑事訴訟

法第 208 條第 1 項規定，囑託「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為測謊鑑定，受囑託機關就鑑定結果，以

該機關名義函覆原囑託之送鑑單位，該測謊書面報告，即係

受囑託機關之鑑定報告 ，該機關之鑑定報告，形式上若符合

測謊基本程式要件，包括：①經受測人同意配合，並已告知得

拒絕受測，以減輕受測者不必要之壓力。②測謊員須經良好

之專業訓練與相當之經驗。③測謊儀器品質良好且運作正常。

④受測人身心及意識狀態正常。⑤測謊環境良好，無不當之

外力干擾等，即賦予證據能力。」，重申實務界主流見解49，認

為測謊屬鑑定報告，形式上若符合測謊基本程式要件，包括

上開判決意旨所認經受測人同意等 5要點，即賦予證據能力。 

(二). 本文看法：以本文討論 AC 鋪面鑽心取樣試驗報告而言，

因檢驗之可信性完全在於檢驗試體之正確判讀，檢驗員如何

正確判讀試體，客觀上亦有規定依循，不若測謊涉及受測人

                                                      
49 林鈺雄、王士帆，實務法學：刑法類，月旦裁判時報，元照出版，2016 年 7 月，第 1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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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身體內部之心理變化或身體外部之生理狀況，故鑽心取樣

試體檢驗無須經當事人同意取樣，反而應著重取樣地點之正

確性等客觀因素，而檢驗員經良好之專業訓練與相當之經驗，

檢驗儀器品質良好且運作正常，如經過 TAF 實驗室認證，揆

諸前開判決意旨及學界看法，且該試驗報告已具刑事訴訟法

所規定之形式要件，如受法官或檢察官囑託鑑定且鑑定人於

鑑定前具結等形式要件符合下，應具有證據能力。 

三、 尿液檢驗等為因應實務上，或因量大、或有急迫之現實需求，

併例行性當然有鑑定之必要者之書面鑑定具證據能力：依最高法

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908 號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

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於法律有規

定者，得作為證據。又現行刑事訴訟法設有囑託機關鑑定之制度，

依同法第 198 條、第 206 條、第 208 條規定，鑑定機關應由法

院、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視具體個案之需要而為選任、囑

託，並就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提出言詞或書面報告，即符合同

法第 159條第 1項所定得作為證據之「法律有規定」之情形。 

司法警察機關調查中之案件，為因應實務上，或因量大、或

有急迫之現實需求，併例行性當然有鑑定之必要者，例如毒品之

種類與成分、尿液之毒品反應，或槍彈有無殺傷力等項，基於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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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一體原則，該管檢察長對於轄區內之案件，得事前概括選任鑑

定人或囑託鑑定機關，俾便轄區內之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對於

調查中之此類案件，得即時送請先前已選任之鑑定人或囑託之鑑

定機關實施鑑定，以求時效。此種由檢察機關概括囑託鑑定機關，

再轉知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於調查犯罪時參考辦理之作為，係

為因應現行刑事訴訟法增訂傳聞法則及其例外規定之實務運作

方式，法無明文禁止；而由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送由檢察官所

概括囑託鑑定機關所為之鑑定結果，與檢察官囑託為鑑定者，性

質上並無差異，應同具有證據能力。」，是依前開判決意旨認： 

(一) 司法警察機關調查中之案件，為因應實務上，或因量大、

或有急迫之現實需求，併例行性當然有鑑定之必要者，例如

毒品之種類與成分、得事前概括選任鑑定人或囑託鑑定機關，

得即時送請先前已選任之鑑定人或囑託之鑑定機關實施鑑定。 

(二) 由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送由檢察官所概括囑託鑑定機關

所為之鑑定結果，與檢察官囑託為鑑定者，性質上並無差異，

應同具有證據能力。 

綜上： 

一、 有無符合基本成是要件：工程鑑定或檢驗案件，檢察官是否

事先選任鑑定人或囑託鑑定、檢驗機關，得即時由司法警察送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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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已選任之鑑定人或囑託之鑑定機關實施鑑定，應討論是否符

合上開 2要件。 

二、 本文認工程檢驗案件視檢驗項目為定，鋼筋或混凝土之強度

或成分檢驗，或可符合檢驗數量大之標準，然其未具急迫性，尤

以工程檢驗所涉及之司法案件，多以刑法詐欺或貪污治罪條例等

罪，其不因檢驗結果符合與否，即可認有無構成要件該當，故難

認符合急迫性之要件，故無法同尿液檢驗，併例行性當然有鑑定

之必要者之書面鑑定具證據能力，仍應符合法定要件。 

三、 偵查中偵察機關所製作勘驗筆錄或囑託鑑定之鑑定報告、檢

驗報告等證據能力，所採用傳聞法則之論述，主要藉由傳聞法則

保障反對詰問權，然偵查中反對詰問權之行使，是否仍有違反直

接審理原則「須到庭陳述使具備證據能力」的結果，引發是否違

憲之爭議，故本文於第五章引用我國學者探討德國法之偵查法官

制度看法，論述是否較傳聞法則例外規定更為保障被告訴訟權利。 

第四節  對質詰問權 

釋字第 582 號解釋略以：「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就

刑事被告而言，包含其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刑事被告詰問

證人之權利，即屬該等權利之一，且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非由

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權利。為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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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證人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

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

據」，確立被告對證人之對質詰問權，係憲法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及防

禦權。 

一、 對質詰問權之保障為證據能力之要件：實務見解如 95年度台

上字第 5160號判決認為：「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1 所稱被告

以外之人於審判中向法官所為之陳述，以及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

為之陳述，均係指已經被告或其辯護人行使反對詰問權者而言，

如法官於審判外或檢察官於偵查中訊問被告以外之人之程序，未

予被告或其辯護人行使反對詰問權之機會，除有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3所列各款之情形以外，法院均應傳喚該陳述人到庭，

使被告或其辯護人有行使反對詰問權之機會，否則該項在審判外

向法官所為之陳述，或在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縱使已經

具結，或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仍不具備適法之證據能力」，是依

實務看法及前開判決意旨，英美法所謂專家證人，檢察官於偵查

中訊問證人時，應予被告或其辯護人有行使對質詰問權之機會，

縱使證人已經具結，或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仍不具備適法之證

據能力。實務界實質上已明確以對質詰問權之保障作為證據能力

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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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質詰問權之例外容許審查事項：釋字第 582 號解釋理由書

另認：「至於被告以外之人（含證人、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

述，依法律特別規定得作為證據者（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

第一項參照），除客觀上不能受詰問者外，於審判中，仍應依法踐

行詰問程序。」，則何謂「客觀上不能受詰問者外」之例外容許，

學界與實務看法如下： 

(一) 學者看法：「對質詰問（簡稱質問）是被告最重要的防禦

武器與程序權利，國際人權公約公平審判條款多將其列舉為

刑事被告所享的最起碼權利(Art. 14 III(e) ICCPR; Art. 

6III(d) EConHR)。就公政公約第 14條第 3項第 5款的質問

權，委員會亦曾參照歐洲人權法院之相關裁判作出解釋，就

此，國際人權機構的解釋適用，具有高度的雷同性；我國學說

亦參照歐洲人權法院之裁判見解，整理對質詰問的容許例外，

將其歸納為 4 個檢驗法則：義務法則、歸責法則、防禦法則

及佐證法則，隨後成為最常被引用的質問例外法則」50，故我

國學說係參照歐洲人權法院之裁判見解，整理對質詰問的容

許例外，將其歸納為 4 個檢驗法則：義務法則、歸責法則、

防禦法則及佐證法則。 

                                                      
50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的發展趨勢──從公平審判原則出發，月旦法學雜誌第 300 期，2020 年

5 月，第 187 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01

60 
 

(二) 實務看法： 

1. 審查事項：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767號判決認為：

「刑事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利，乃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

之訴訟權利之一，且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之正當法律

程序所保障之權利。為確保被告對證人行使反對詰問權，

證人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就其陳

述被告不利之事項，接受被告之反對詰問，其陳述始得作

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例外的情形，僅在被告

未行使詰問權之不利益經由法院採取衡平之措施，其防禦

權業經程序上獲得充分保障時，始容許援用未經被告詰問

之證詞，採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而被告之防禦權

是否已獲程序保障，亦即有無「詰問權之容許例外」情形，

應審查：(1)事實審法院為促成證人到庭接受詰問，是否

已盡傳喚、拘提證人到庭之義務（即學理上所謂之義務法

則）。(2)未能予被告對為不利陳述之證人行使反對詰問權，

是否非肇因於可歸責於國家機關之事由所造成，例如證人

逃亡或死亡（歸責法則）。(3)被告雖不能行使詰問，惟法

院已踐行現行之法定調查程序，給予被告充分辯明之防禦

機會，以補償其不利益（防禦法則）。(4)系爭未經對質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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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之不利證詞，不得據以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唯一證

據或主要證據，仍應有其他補強證據佐證該不利證述之真

實性（佐證法則）。在符合上揭要件時，被告雖未行使對

不利證人之詰問權，應認合於「詰問權之容許例外」，法

院採用該未經被告詰問之證言，即不得指為違法」。 

2. 例外容許審查事項：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1445 判

決亦重申：「被告不能對證人行使對質詰問權之原因，倘

非可歸責於法院，而法院已盡傳喚、拘提證人到庭之義務，

因證人行方不明致未能到庭接受被告詰問，且其未對質詰

問之不利益業經法院採取衡平之措施，使其訴訟防禦權獲

得充分保障者，法院於此情形援用證人未經被告對質詰問

之證詞，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尚難指為違法。」，

則依前開判決意旨，對質詰問權之例外容許審查事項，法

院應審查： 

A. 有無違反義務法則：事實審法院為促成證人到庭接受

詰問，是否已盡傳喚、拘提證人到庭之義務。是證人

除了有身分上的關係，可以拒絕作證外，原則上均有

到庭接受詰問之義務，而鑑定人則是具有專業知識的

專家，因為具有可代替性，所以若經合法傳喚不到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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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得拘提，法院如盡傳喚鑑定人到庭之義務，鑑定

人仍拒不到庭無法接受詰問時，尚難指法院違反義務

法則。 

B. 有無違反歸責法則：未能予被告對為不利陳述之證人

行使反對詰問權，是否非肇因於可歸責於國家機關之

事由所造成，例如證人逃亡或死亡，且其未對質詰問

之不利益業經法院採取衡平之措施，使其訴訟防禦權

獲得充分保障者。 

C. 有無違反防禦法則：被告雖不能行使詰問，惟法院已

踐行現行之法定調查程序，給予被告充分辯明之防禦

機會，以補償其不利益。 

D. 有無違反佐證法則：系爭未經對質詰問之不利證詞，

不得據以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唯一證據或主要

證據，仍應有其他補強證據佐證該不利證述之真實性。 

(三) 本文看法：我國學說與實務界均採對質詰問的容許例外之

見解，並將其歸納為 4 個檢驗法則：義務法則、歸責法則、

防禦法則及佐證法則。學者亦認為：「最高法院於本號解釋後，

亦有兩種取向：一是認為法定傳聞例外規定即構成對質詰問

之容許例外。二是以對質詰問的例外法則作為審查基準，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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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縱使文義上合乎傳聞例外規定，實質上仍應經過對質詰

問法則之審查，構成對質詰問容許例外者始得作為裁判基礎。」

51，然此 4法則對於當事人對鑑定人之對質詰問權尚無解決是

否違憲之爭議，如後討論。 

三、 當事人對鑑定人之對質詰問權：依刑事訴訟法第 206 條第 1

項規定，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

同法第 3項則規定，以書面報告者，於必要時得使其以言詞說明。

綜其意旨，鑑定人如以書面報告呈現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法院

僅於認定鑑定報告有疑時，始能傳喚鑑定人到庭說明，至法院認

定鑑定報告有疑之審查，依 108年台上字第 3838判決意旨：「法

院依刑事訴訟法第 208條規定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專業

機關、團體為鑑定時，準用同法第 206條之規定，即應以言詞或

書面報告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此乃鑑定報告具有證據能力之法

定要件。然上開所稱「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重在實質而不在形

式，倘其內容已載明鑑定所依循之專門知識經驗，據以實施之步

驟或方法，及其適用於鑑定事項之判斷結果等事項，足供當事人

辯論其證據價值，而由法院作為認定事實之斟酌取捨依據者，即

合於上述法定要件而具有證據能力。」依前開最高法院 105年度

                                                      
51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的發展趨勢──從公平審判原則出發，月旦法學雜誌第 300 期，2020 年

5 月，第 1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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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字第 767 號判決認為對質詰問權之例外容許審查事項，如

法院已盡傳喚鑑定人到庭之義務，鑑定人若拒絕到庭接受詰問，

法院既無法拘提，亦無違反對質詰問例外審查事項，則現行法律

是否違反釋字第 582號解釋，未保障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而有

違憲之虞，學者與實務看法如下： 

(一) 學者看法： 

1. 美國法對於鑑定人在證據方法歸類為專家證人：美國法

認鑑定人被歸類為專家證人，應接受對質詰問，無侵害

被告訴訟防禦權之問題。而在我國，依刑事訴訟法第 198

條之規定，鑑定人由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選任，

不存在美國法可由被告選任鑑定人之制度，故當鑑定報

告由檢察官所提出時，被告是否屬於「不利於己之證人」，

學者先前在討論所謂不利於己之證人時，僅包括被告本

人以外之被害人、告訴人、目擊證人、共犯、共同被告

等，並未包括鑑定人，並舉最高法院 95年台上字第 5160

號判決為例：「刑事訴訟法第一五九條之一所稱被告以外

之人於審判中向法官所為之陳述，以及於偵查中向檢察

官所為之陳述，均係指已經被告或其辯護人行使反對詰

問權者而言，如法官於審判外或檢察官於偵查中訊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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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以外之人之程序，未予被告或其辯護人行使反對詰問

權之機會，除有刑事訴訟法第一五九條之三所列各款之

情形以外，法院均應傳喚該陳述人到庭，使被告或其辯

護人有行使反對詰問權之機會，否則該項在審判外向法

官所為之陳述，或在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縱使

已經具結，或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仍不具備適法之證

據能力。」法院限縮被告對質詰問權僅於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 1「被告以外之人」，並未包含鑑定人52。 

2. 我國法律規定：從形式來看，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第

166 條、第 169 條當事人詰問對象包括鑑定人；實質上

來看，倘若證人的意見將對被告不利，對於被告的影響

與一般證人一樣，有時候因為其挾帶科學的威信，證言

的證明力經常超過一般證人，在此鑑定人毫無疑問對被

告是一名「不利於己之證人」。使用鑑定報告，依然會引

發侵害被告之對質詰問權的疑慮。因此，即便鑑定人與

證人在傳統的刑事訴訟法學上被列為不同的法定證據方

法，但從憲法的角度來看，鑑定人毫無疑問對被告是一

名「不利於己之證人」。使用鑑定報告，依然會引發侵害

                                                      
52 陳運財，偵查中證人之具結與傳聞例外之適用－評 94 年台上字第 3277 號刑事判決，台灣本

土法學雜誌，93 期，2007 年 4 月，第 243 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01

66 
 

被告之對質詰問權的疑慮，故認若欲在審判上以鑑定報

告取代鑑定人的當庭證詞，依據立法者所設下的標準，

以及最高法院向來的見解，該鑑定報告至少必須原則上

真實可信，方能回應侵害被告對質詰問權的質疑使用書

面鑑定報告取代鑑定人之當庭證詞53。 

3. 學者看法：認如當事人有爭執者，在個案的運作上仍應

傳喚實際實施鑑定之人到場，於審判期日接受詰問，陳

述係據實製作時，始容許鑑定報告作為證據。不應以該

報告書面係經審判長或檢察官依法選任或囑託鑑定之結

果，即逕認其有證據能力54。 

(二) 實務看法：依 108年台上字第 3838判決意旨：「法院依刑事

訴訟法第 208條規定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專業機關、

團體為鑑定時，準用同法第 206條之規定，即應以言詞或書

面報告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此乃鑑定報告具有證據能力之

法定要件。然上開所稱「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重在實質而

不在形式，倘其內容已載明鑑定所依循之專門知識經驗，據

以實施之步驟或方法，及其適用於鑑定事項之判斷結果等事

                                                      
53 李佳玟，鑑定報告與傳聞例外－最高法院近年相關裁判之評釋，政大法學評論第 101 期，

2008 年 1 月 14 日，第 237 頁至第 238 頁。 
54 陳運財，傳聞法則及其例外之實務運作問題檢討，台灣本土法學雜誌，94 期，2007 年 5

月，128-1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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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足供當事人辯論其證據價值，而由法院作為認定事實之

斟酌取捨依據者，即合於上述法定要件而具有證據能力。」

是依該判決意旨，鑑定報告具有證據能力之要件，重在實質

而不在形式，若該鑑定報告已載明鑑定所依循之專門知識經

驗，據以實施之步驟或方法等事項，足供當事人辯論其證據

價值，而由法院作為認定事實之斟酌取捨依據者，即合於上

述法定要件而具有證據能力。 

(三) 本文認為： 

1. 應視鑑定報告類型而定：鑑定報告之類型多樣，如酒測、

DNA、毒品、測謊、筆跡、聲紋及工程鑑定，鑑定之待證

事實亦有不同，僅採書面鑑定報告是否即侵害被告訴訟

防禦權，應以鑑定報告是否原則上真實可信，來決定是

否僅使用書面鑑定報告，以判斷當事人對鑑定人之對質

詰問權侵害程度。 

2. 是否屬傳聞法則例外：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3181

號判決：「具特別知識經驗之人就特定個案陳述其判斷意

見之鑑定書面，如該鑑定人係由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

察官選任、囑託鑑定，並依同法第 206 條規定出具者，

自為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 項所稱法律明定之傳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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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具有證據能力。其屬性質上因數量龐大（例如毒品

或尿液鑑定）或具調查急迫性（例如火災原因調查）等

特殊需求，由該管檢察長對於轄區內特定類型之案件，

以事前概括選任鑑定人或囑託鑑定機關（團體）之方式

著由司法警察或行政機關委託所為鑑定書面，性質上與

檢察官選任或囑託鑑定者無異，亦應認係傳聞例外，具

有證據能力。故相關鑑定書面，除有上開情事或適用第

159 條之 5 之情形外，即應受傳聞法則規範，認無證據

能力；但為補其不足並發現實體真實，非不得使該鑑定

書面製作者在審判庭受詰問或訊問，具結陳述該書面係

據實製作，再據以判明是否承認其證據能力。」以傳聞

法則完全否定鑑定書面之證據能力，倒不如以鑑定書面

是否因數量龐大或具急迫性之概括選任鑑定人方式，容

許具有傳聞法則例外之規定，縱受傳聞法則規範，亦以

該鑑定書面製作者在審判庭受詰問或訊問，具結陳述該

書面係據實製作，合於憲法賦予被告對質詰問權之保障

後，認定具證據能力。 

四、 當事人對其對質詰問權具處分權：對質詰問權既係憲法保障

被告於訴訟上之權利，則被告是否可處分即放棄其對質詰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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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認為被告之反對詰問權屬憲法所保障之訴訟基本權，不容任

意剝奪，故傳聞證據原則上應予排除。但被告對此權利是否行使，

應有處分權，因此刑事訴訟法對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第 159條之 5規定當事人可同意或視為同意作為證據，在適用上，

應該不以「不符前四條之規定」為要件。實務上多數見解則強調

程序的安定性需求，審視被告的同意之意思表示為真摯，亦無概

括同意等問題存在，法院即不許再行撤回對傳聞之同意，最高法

院 100年度台上字第 3790 號判決同此見解：「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5第 1項規定，乃本於當事人進行主義中之處分主義，藉由

當事人同意之處分訴訟行為，與法院之介入審查其適當性要件，

將原不得為證據之傳聞證據，賦予其證據能力。……當事人已明

示同意作為證據之傳聞證據，經法院審查其具備適當性要件後，

若已就該證據踐行法定之調查程序，即無許當事人再行撤回同意

之理，以維訴訟程序安定性、確實性之要求。此明示同意之效力，

既因當事人積極行使處分權而形成，因此，必係針對個別、具體

之特定證據行之，不得為概括性之同意，否則其處分之意思表示

即有瑕疵，自不生明示同意之效力。」，是學說或多數實務見解均

認本於當事人進行主義中之處分主義，當事人對其對質詰問權具

有處分權，若當事人已明示同意作為證據之傳聞證據，經法院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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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其具備適當性要件後，若已就該證據踐行法定之調查程序，即

無許當事人再行撤回同意之理，以維訴訟程序安定性、確實性之

要求。 

第五節  鑑定報告之正確性 

刑事訴訟法第 198條規定：「鑑定人由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

察官就下列之人選任一人或數人充之：一、就鑑定事項有特別知

識經驗者。二、經政府機關委任有鑑定職務者。」由法條內容來

看，本條立法意旨在於鑑定人的「公正性」，惟鑑定人與其出具之

鑑定報告是否具有專業性或正確性，本法另於第 205條第 1項明

定「鑑定人因鑑定之必要，得經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之許

可，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請求蒐集或調取之」，其旨亦在於鑑定

之範圍內，能蒐集廣泛資料，以利鑑定作業之實施，俾利鑑定人

提出正當之鑑定報告，而非確保提出鑑定報告之正確性。 

本法除以前開對質詰問等方式，給予被告訴訟防禦權以彈劾

該證據之證據能力外，本文另針對實務上最高法院及學界認定影

響鑑定報告或試驗報告之證據能力理由，分析本文討論之鑽心取

樣試驗報告是否能通過該項檢核。 

一、 鑑定報告之檢測結果有無具有「再現性」：依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417號判決：「測謊鑑定受測之對象為人，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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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心理及情緒等狀態在不同時間即不可能完全相同，此與

指紋比對、毒品鑑驗等科學鑑識技術，可藉由一再檢驗均獲

得相同結果，即所謂「再現性」，而在審判上得其確信之情形

有異，縱可作為偵查之手段，以排除或指出偵查之方向，然在

審判上，尚無法作為認定有無犯罪事實之基礎」。是審判上作

為認定有無犯罪事實基礎之科學鑑識技術，應具有「再現性」，

而測謊鑑定之再現性，因受測之對象係人，其生理、心理及情

緒等狀態在不同時間即不可能完全相同而無再現性，此與本

文討論之鑽心取樣試驗報告之檢測標的為鑽心試體，其檢驗

儀器及檢驗方法對於相同之鑽心試體多次檢驗，均能得出相

同之結果而具有再現性。 

二、 鑑定報告之檢測樣體是否具有真實性：依最高法院 108年

度台上字第 3078號判決：「按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規定，行

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同法第 41條並規定行政機關得選

定適當之人為鑑定。系爭鑑定係因縣府相關單位會同興○公

司及京○公司等人員，自 102 年 9 月 11 日至同年 10 月 1 

日，前後 9日就系爭工程，在相關地點，實施現地鑽心檢驗，

結果顯示 MRC 鑽心試體多數無法呈現柱體型或厚度明顯不

符契約規範情形，惟因興○公司對上開抽查結果之公信力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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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疑慮，縣府乃於 102  年 10 月 21 日委託臺灣省土木技

師公會鑑定，此有廉政署偵查報告、相關稽核紀錄、簽到表、

照片及系爭鑑定報告可按。亦即縣府前述之稽核檢驗，以及

委託鑑定，均係本於職權，依法行政，於法並無不合。惟系爭

鑑定因非由檢察官或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 208 條規定囑託做

成，而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不能認係該法

所定之證據方法。然系爭鑑定事涉公益且具時效，行政機關

為及時取得現場且具價值之資料，委託適合之機關或人員鑑

定，確有其必要。因此，若能擔保鑑定人之適格，鑑定方法及

過程符合一般程序，並使實施鑑定之人到庭，賦予當事人就

以上事項詰問之機會，經法院判明後，應認具有證據能力。」

是法院應審查試驗報告之檢測樣體之取得過程是否真實，有

無經過人為作偽、變造而影響檢驗結果之真實性，此與本文

討論之鑽心取樣試驗報告之檢測標的為鑽心試體，即應首先

證明該試體之取得，係於系爭 AC鋪面工程施工範圍所取得，

且試體送驗過程中並無經過人為破壞、調包，則檢驗結果方

能證明其真實性。所謂人為之破壞，意指影響檢驗結果之破

壞行為，實務上，判別鑽心試體分層面是否亦為刨除面，多以

破壞分層面後，檢視分層面是否平整，以判斷是否為刨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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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後加鋪之 AC，其破壞試體為檢驗試體判別待證事實之必要

行為，自非前開人為影響檢驗結果之破壞行為。 

三、 鑑定人心證之客觀性：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0 年度重訴

字第 17號刑事判決許榮洲殺人案中，判決引用鑑定機關的函

覆提及：「本局於 85年間辦理指、掌紋鑑定時，皆參考 80年

7月 29日警政署當時頒行之「指紋作業規範」相關規定程序

辦理，皆採用特徵點比對法進行鑑定。若遇所捺指、掌紋有捺

印不全、不清楚或部位有異之指、掌紋鑑定案件，且當送鑑單

位特別註明所捺者為嫌疑犯或特定對象，承辦人員或要求重

新捺印完整、清晰、或與現場所遺留相同部位之指、掌紋，以

利比對；若比對案件未特別註明嫌疑犯或特定對象，經比對

未發現紋型、特徵點相符者，則以「未發現相符者」函復。」

換言之，送鑑單位於送鑑定時會選擇是否要特別註明捺者為

嫌疑人。如果是警方所認定的嫌疑人捺的，樣本不夠清楚就

要再捺一次。如果不是嫌疑人所捺的，就直接以「未發現相符

者」函復。然指紋比對技術本質上有人為因素的存在，而人為

因素可能左右判定的結果。既然指紋比對有人為因素的存在，

在操作上其實根本就不應告訴鑑定人比對樣本是否來自於嫌

疑犯或特定對象，因為這項資訊對於比對本身沒有任何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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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卻可能提供鑑定人特定「動機」，影響鑑定人心證的客觀

性55。 

前案上級審臺灣高等法院 101年矚上訴字 1號判決則認：

「編號 42掌紋屬潛伏性質，係以寧海德林法顯現，並以照相

法之方式採取，該枚掌紋是否為血跡掌紋，無法確切判斷；再

者上開橫隔木條之實體迄今尚未尋獲，無從再調取對該掌紋

是否含有血跡進行鑑驗，故不能單從掌紋照片之顏色判斷確

係血掌紋；前述模擬實驗報告僅是在「可能」之推測下所做之

實驗；從而，依檢察官所提出之前述模擬實驗報告，尚不足資

為證明編號 42橫隔木條上所遺留之掌紋確為血掌紋之依據。

因此公訴人所舉事證，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無從說服本

院確信被告有如公訴意旨所指稱故意對被害女童犯殺人罪

嫌」，亦具體指明系爭掌紋鑑定結果既無法確切判斷亦存在

「可能」推測下之實驗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均足認鑑定人

心證之客觀性亦為影響鑑定結果正確性因子之一。 

本文討論之鑽心取樣試驗報告依法由審判長、受命法官

或檢察官囑託鑑定，鑑定機關及鑑定人雖可預期該試驗報告

日後將作為訴訟使用，惟鑑定人無法得之其鑑定結果與待證

                                                      
55 金孟華，證據相互影響論－－以刑事證據法為中心，中研院法學期刊，23 期，2018 年 9

月，171-2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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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之關聯性，此與指紋、聲紋、DNA、測謊、筆跡等鑑定，

均需鑑定人於鑑定報告具體指明受測樣本與比對樣本是否相

符，而須排除人為因素影響鑑定人出具鑑定報告之客觀性不

同。 

綜上，實務認為：「受囑託鑑定事項如部分所為鑑定欠乏學理依

據，不具專業領域內之普遍接受性及可信賴性，且鑑定書面所使用統

計學上之檢測法亦不符統計學方法及學理，在鑑定之實施上，欠缺得

重複實施之精確實驗紀錄，該部分事項結論應認無證據能力。」56，

是實務上認定科學鑑定事項應具備①學理依據②具專業領域內之普

遍接受性及可信賴性③所使用統計學上之檢測法亦符合統計學方法

及學理④得重複實施之精確實驗紀錄，均係基於科學學理所構築之正

確性，佐以憲法保障被告對鑑定人對質詰問權之交互詰問，更能貫徹

程序法發現真實之目的。 

 

 

 

 

 

                                                      
56 吳燦，鑑定書面之證據能力，月旦法學教室第 186 期，2018 年 4 月，第 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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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證據保全 

發現真實與人權保障均為刑事訴訟主要目的之一，然涉及工程涉

弊案件偵查與審理時，其中勘驗與鑑定之證據方法，往往於訴訟進行

過程中，工程本體因公共利益之必要，隨訴訟過程中可能發生增建、

改建、修建或拆除之行為，而無法回復原狀，此為工程之不可回復性。 

以本案 AC 鋪面工程鑽心取樣為例，於送檢驗過程中亦可能遭破

壞或遺失，抑或勘驗現場取得之鑽心試體，勘驗人為確認試體各分層

斷面是否有銑刨痕跡，以證明是否有未銑刨即鋪設之詐欺行為，故勘

驗人於現場人為破壞試體以判斷斷面形狀，惟此若遭訴訟立場對立之

被告等爭執證據資料遭破壞之虞，欲向檢察官聲請證據保全，我國刑

事訴訟法於偵查中證據保全保護當事人武器平等之保障是否完備。 

檢察官為偵查主體，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及依同法第 208條第 1項

規定囑託鑑定人製作之鑑定報告，是否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

詞或書面陳述之範疇，均屬傳聞法則例外規定而具有證據能力，學者

與實務看法不一已如前述，如進行本文 AC 鋪面工程鑽心取樣之勘驗

及囑託鑑定，因鑽心取樣數量、位置、過程及鑑定項目均涉及工程專

業，故實務上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指揮檢察事務官，尤其具有營

繕工程學經歷背景之檢察事務官到場執行勘驗並製作勘驗筆錄，且委

由檢察事務官送驗試體鑑定，惟偵查機關若疏未注意刑事訴訟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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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未通知辯護人到場或未給予被告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或未於勘

驗全程錄音錄影，或檢察官未命鑑定人具結作證，致使製作勘驗筆錄

及鑑定報告之證據能力於審理時發生爭執，因工程之不可回復性而無

法重新勘驗或鑑定，實有礙真實發現。 

以下針對證據資料及證據能力之證據保全，以本文實務上發生之

AC 鋪面工程所發生證據保全問題，研析我國所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

主義之證據保全立法方向與德國法偵查法官制度研析比較，有無可採

之處。 

第一節  我國證據保全規定 

刑事訴訟法第 219之 1條規定，告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或辯

護人於證據有湮滅、偽造、變造、隱匿或礙難使用之虞時，偵查中得

聲請檢察官為搜索、扣押、鑑定、勘驗、訊問證人或其他必要之保全

處分。檢察官受理前項聲請，除認其為不合法或無理由予以駁回者外，

應於五日內為保全處分。檢察官駁回前項聲請或未於前項期間內為保

全處分者，聲請人得逕向該管法院聲請保全證據。是依該規定可知； 

一、 偵查中證據保全之發動：告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或辯護人，

於鑽心取樣試體遭破壞有湮滅證據資料之虞，得為向檢察官聲

請證據保全，檢察官就該聲請則有准、駁之權利，其救濟方法，

則向該管法院聲請保全證據，為我國刑事訴訟法採當事人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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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之具體表現，使得法院對於檢察官於偵查中未為之證據保

全處分，在聲請權人的聲請之下，具有審查決定之權限，進而

發揮其監督之功能，就法院所發揮監督之功能而言，係由於當

事人進行主義在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中持續發揮其影響力，除了

於審判程序中積極提升被告在訴訟中的自主、參與及決定權，

對於向來以檢察官為偵查主體地位的偵查程序，亦賦予「告訴

人、犯罪嫌疑人、被告或辯護人」在偵查中亦可「聲請保全證

據」之制度化權利，藉此使該些聲請權人亦有積極影響偵查程

序的可能，使偵查的進行及其結果不僅只是繫諸於檢察官的客

觀性義務而已57。 

二、 偵查中證據保全之監督：偵查中法院在此制度下所發揮之功能，

係在檢察官駁回聲請權人之聲請或未於法定期限內為保全處分

之決定時，透過聲請權人之聲請，而對於檢察官不為決定之保

全處分進行審查，提供聲請權人救濟之途徑，並對於保全處分

之發動與否予以監督；在此制度下，證據保全之意義，有屬於

獲取證據或保全被告的前置手段(搜索、扣押、羈押)，有屬於

對於既存的證據資料，以法律特定的方式呈現成為證據(鑑定、

勘驗)，有的是更進一步對法定之證據方法進行調查的方法(訊

                                                      
57 楊雲驊，偵查程序中證據保全制度之檢討，東吳法律學報，第 16 卷第 2 期，2004 年 12 

月，第 2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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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證人) 58。 

綜上，我國偵查中證據保全之規定，囊括所有得以保全證據之偵

查措施，包括證據本身之保全及證據內容之保全，只要聲請權人認為

該證據有滅失或難以使用之情形，即得為調查該證據相關偵查措施之

聲請59。 

我國法規定證據保全聲請僅限於證據資料，證據能力之證據保全

則尚無規定。且我國目前法官介入偵查階段，依法院組織法第 14-1 

條規定，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分設刑事強制處分庭，辦理偵查中強制

處分聲請案件之審核。但司法院得視法院員額及事務繁簡，指定不設

刑事強制處分庭之法院。承辦前項案件之法官，不得辦理同一案件之

審判事務。即偵查時我國法官僅有強制處分之審理專庭而無保全證據

之功能。 

第二節  德國法證據保全規定 

德國法刑事訴訟程序上，檢察官與我國相同仍是偵查程序中的指

揮者，其得實施所有對事實之偵查及實現國家刑罰權有必要之措施，

然德國法唯恐檢察官權力過大而侵害人權，對於許多措施─尤其是影

響極深、極強的措施，乃剝奪檢察官之權力，而將這些效力較強之偵

                                                      
58 楊雲驊，偵查程序中證據保全制度之檢討，東吳法律學報，第 16 卷第 2 期，2004 年 12 

月， 309 頁。 
59 劉思妘，「論德國偵查法官制度─兼論我國引進偵查法官制度之評估」，政大法學院碩士論

文，98 年 6 月，第 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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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措施賦予法官，又為了要使這些措施照樣仍能在偵查程序中被實施，

而不使檢察機關的指揮地位受損，因此，法律上規定了偵查法官的設

置，檢察官若有必要實施效力較強之偵查措施，則應向偵查法官聲請，

而偵查法官對於此等偵查措施具有審查決定之權限，但並不介入偵查

程序，而是超然立於偵查之外，二者權責分明，互相節制，更符合分

權制衡之原則60。 

一、 德國法偵查法官簡介：德國之偵查法官當然不是指從事或主導

偵查追訴活動之法官，而是指在偵查階段受偵查機關之聲請而

決定特定偵查措施的法官61，且偵查法官必須根據檢察官之聲請，

始能有所作為，不過在聲請原則之下，仍存在少部分例外之規

範，使得偵查法官能發揮其功能，藉以保全偵查程序之進行62。 

二、 證據能力之證據保全：某些偵查行為，可能必須考量到，在偵

查法官實行之情況下，其就事實情況的審查，對證據能力所造

成的影響，雖然亦得由偵查機關自行實施，仍可能在特定之情

況下，依據偵查機關的聲請，由偵查法官來實施這些特定形式

的偵查措施，以保全特定證據之證據能力，尤其包括對於被告、

                                                      
60 楊雲驊，二十年來台灣刑事訴訟程序羈押制度之檢討與建議(下)，月旦法學雜誌第 181 期，

第 190 頁，2010 年 6 月。 
61 林鈺雄，論偵查法官─兼論法官保留原則與直接審理原則，收錄於「法治國之刑事立法與司

法 ─洪福增律師八秩晉五壽辰祝賀論文集」，1999 年，181 頁。 
62 楊雲驊，二十年來台灣刑事訴訟程序羈押制度之檢討與建議(下)，月旦法學雜誌第 181 期，

第 191 頁，201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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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及鑑定人之訊問、勘驗、驗屍及解剖屍體的在場等63。而這

種因檢察官之聲請而加諸法官的拘束，並未違反法官獨立審判

原則(德國基本法第 97條)，因為該偵查法官此時之所為只屬一

行政職務，而非司法審判之職務64。本案檢察官指揮檢察事務官

執行現場勘驗並製作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部分，因工程之不可

回復性特定情形下，依德國法規定，偵查法官可依據偵查機關

的聲請，協助偵查機關為特定之偵查行為，如本文討論之勘驗

或鑑定，透過法官之審理程序，藉以保全特定證據之證據能力，

並且保障當事人之權利65。 

一、 證據資料之證據保全：對於偵查法官程序上的聲請原則，德國

刑事訴訟法乃有例外之規範，使得偵查法官在特定條件之情況

下，得不經偵查機關之聲請，而做成特定之處分或裁判。這些

聲請原則之例外規定，皆係為了使偵查法官在特定情況下仍能

發揮一定之功能。亦即，在欠缺檢察官聲請之情形下，依聲請

原則偵查法官原本不得逕行為強制處分之命令或為證據保全之

措施，然而，基於這些規定，在急迫情況或有利於被告之特定

條件下，偵查法官仍得採取必要之調查行為或證據保全，以避

                                                      
63 林鈺雄，論偵查法官─兼論法官保留原則與直接審理原則，收錄於「法治國之刑事立法 與

司法─洪福增律師八秩晉五壽辰祝賀論文集」，1999 年，182 頁。 
64 Claus Roxin 著，吳麗琪 譯，德國刑事訴訟法，台北市：三民，1998 年，94 頁。 
65劉思妘，「論德國偵查法官制度─兼論我國引進偵查法官制度之評估」，政大法學院碩士論

文，98 年 6 月，第 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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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偵查不及而喪失取得證據或保全被告之機會，也因而確保了

偵查法官發揮強制處分之監督及保全證據之功能66。 

第三節 我國與德國法證據保全之比較 

工程勘驗或鑑定之證據方法及所使用之證據資料，如工程主體湮

滅或破壞，則因工程不可回復性，前已取得證據如無法及時保全，審

理時將發生無法重新勘驗或鑑定證據滅失結果。以下就 AC 鋪面工程

進行現場鑽心取樣試體取得之證據資料，於試體取樣現場勘驗與送驗

試體檢驗鑑定所為之證據方法，實務上所遭遇之證據保全爭議及建議。 

一、 證據資料之證據保全：以本文討論 AC鋪面工程為例，實務上，

具工程實務經驗之被告選任具法律專業之辯護人客觀上之完美

結合，面對立場對立之檢察事務官於勘驗現場鑽心取樣過程中，

以工具將試體斷面剖開認定 AC 個分層之界面形狀等「破壞試

體」之行為，暫且不論其行為是否即被告等所稱之破壞試體抑

或勘驗人檢察事務官所為待證事實之釐清，我國法與德國法偵

查作為不同。 

(一) 我國法規定：辯護人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19 之 1 條

第 1 項證據保全規定，以該鑽心試體之證據資料有湮滅之

虞時，基於發現真實與保障被告防禦及答辯權之目的提出

                                                      
66 劉思妘，「論德國偵查法官制度─兼論我國引進偵查法官制度之評估」，政大法學院碩士論

文，98 年 6 月，第 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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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保全聲請，檢察官如以鑽心取樣試體之證據資料所要

呈現法律構成要件之待證事實為偷工減料施用詐術之行為，

故以同法條第 2 項規定，認被告聲請無理由，駁回被告證

據保全之聲請，聲請人復依同法條第 3 項規定逕向該管法

院聲請保全證據，以尋求救濟，然此救濟聲請縱獲法院裁准，

亦因試體證據資料已遭破壞無法回復，而無救濟之實益。 

(二) 德國法規定：如採德國法偵查法官聲請原則例外規定，使

得偵查法官在鑽心試體之證據資料遭破壞之虞特定條件下，

得不經偵查機關之聲請，而做成特定之保全處分，例如，取

樣後之試體由偵查機關說明破壞之必要性，經偵查法官審

認後裁決能否破壞，則證據資料既可保存，勘驗及鑑定之過

程亦因偵查法官之參與，而能確保其證據能力，而非如我國

所採事後權利保護監督機制，對於聲請人訴訟上之權利保

護及訴訟經濟均較佳。 

二、 證據能力之證據保全：本文討論 AC鑽心取樣試體認定廠商是否

施用詐術之待證事實，於偵查中包括(1)AC 鋪面工程現場勘驗

確定標的(2)勘驗丈量施工面積並計算實際請款數量(3)現場鑽

心取樣試體分層判斷及試體送檢驗(4)檢驗報告與設計規範及

設計書圖認定實際施作厚度，並計算實際施作數量及金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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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施用詐術之手法及不法所得。若因工程之無法回復性，我

國法與德國法執行結果有異。 

(一) 我國法規定：法官或以鑑定報告是否為傳聞法則例外之爭

議，或因勘驗及鑑定過程，偵查機關未盡保障被告之訴訟防

禦權或兼顧武器平等原則，而認無證據能力，例如，被告未

於鑽心取樣勘驗時到場，被告爭執採樣地點之正確性，或未

記錄被告聲請調查證據以善盡調查之能事，被告辯稱 AC鋪

面因地質沉陷而重新施作，或漏未調查對被告有利或不利

之事證，則前開勘驗與鑑定之證據方法，無法於審理時回復，

均有礙真實發現。 

(二) 德國法規定：依德國法偵查法官制度，採直接審理原則之

例外規範，透過偵查法官參與偵查程序之職務協助行為，於

偵查程序中延伸直接審理原則之要求，使偵查中勘驗與鑑

定之證據方法，經由偵查法官之實施，具有法定之證據能力，

達到證據保全之目的亦符合訴訟經濟。 

三、 人之供訴證據保全：「案重初供」，尤以工程貪瀆案件偵查，被

告於偵查初期在勘驗現場或鑑定時所為之供述，往往較審理時

更貼近真實，故檢察官於偵查初期常採聲請羈押被告以保全證

據，然被告於聲押庭時所為之供訴，於審理時常辯稱係承受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01

85 
 

押壓力所為之自白而主張無任意性，且拘束被告自由之強制處

分亦嚴重侵害被告訴訟權，如偵查階段之訊（詢）問，引進德

國法偵查法官制度，檢察官如認為證人或被告之陳述，將來於

審判時將成為重要證據或關鍵證據時，檢察官應聲請偵查法官

訊問該證人或被告67，使證詞具有證據能力。 

綜上，就證據保全之功能來說，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並未賦予法院

參與偵查程序之相關權限，以致在我國之偵查階段，尚無法透過法院

之直接審理，達到證據能力之保全，甚至於在審判程序中，對於偵查

中被告之自白、被告以外之人的陳述以及偵查中之鑑定報告及勘驗筆

錄，其證據能力之判斷，我國實務之運作亦依據錯誤之傳聞例外規範，

架空了直接審理原則之實現68。 

偵查法官制度之引進，恰巧為我國偵查程序之運作問題提供了解

決之道，理由如下： 

一、 確立應有之偵查權限分配秩序：偵查法官制度背後之權限分配

秩序，隨著偵查法官制度之引進，為我國偵查程序之運作，確

認了聲請原則、法官保留原則及直接審理原則之適用，在我國

刑事訴訟制度下確立應有之偵查權限分配秩序。 

                                                      
67 何賴傑，論刑事訴訟法之傳承與變革─從我國與德國晚近刑事訴訟法修法談起，月旦法學教

室第 100 期，2011 年 2 月，第 180 頁。 
68劉思妘，「論德國偵查法官制度─兼論我國引進偵查法官制度之評估」，政大法學院碩士論

文，98 年 6 月，第 1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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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解決我國現有證據保全功能之不足：偵查法官制度之引進，將

其強制處分監督功能下之制度規範，提供我國偵查中法院運作

在制度面上參考依據，以解決我國現行實務既存問題。 

三、 落實被告權利保障：在保全證據功能方面，偵查法官制度引進，

將賦予檢察官聲請偵查法官參與偵查程序權限，使得偵查法官

得以藉由職務協助行為，於偵查中落實法官程序對於被告權利

保障，並且造成偵查中訊問程序改革，更提供偵查法官參與偵

查措施之依據，而為我國偵查程序改革帶來新契機69。 

第六章  證明力 

刑事訴訟法第 155 條規定：「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本於確信自

由判斷。但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其揭櫫證據資料之評

價原則為法官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之自由心證原則，而論理法則及經驗

法則係為法官以自由心證判斷證據價值時之內在拘束，故以下就自由

心證、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於本文之應用研析。 

第一節  自由心證 

學者認為：我國證據法上區別證據能力與證明力兩種基本概念，

具備證據能力者，始生證明力之問題。「證據能力」是證據資料有無

成為本案裁判基礎的證據「資格」問題，判斷結果非「有」即「無」，

                                                      
69劉思妘，「論德國偵查法官制度─兼論我國引進偵查法官制度之評估」，政大法學院碩士論

文，98 年 6 月，第 150 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01

87 
 

並且通常由法律加以直接規定；「證明力」是指證據資料對於法官形

成心證是否有作用，即法官是否採信該證據資料的證據「價值」問題，

因此，又稱為「證據價值」，判斷結果或高或低70。 

自由心證原則既然是關於如何評價證據之「證明力」的原則，因

此，證據能力乃自由心證的「前提」；若無證據能力之證據，法官根

本不得採為裁判基礎，更遑論評價其證據價值。一言以蔽之，證據能

力是自由心證的攔砂壩、擋土牆71。 

由於證據資料必須在歷經刑事訴訟程序之後，同時符合消極要件

（未經禁止使用）與積極要件（已經合法調查之嚴格證明）者，才是

「出於審理庭」的合法證據，才能取得證據能力，進而才得作為法官

自由心證的對象72。因此，這兩項要件可謂自由心證的前提要件。 

第二節 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 

學者認為：法官綜合評價證據的證據價值，據以判定事實真相如

何之際，必須依照一般推論事理及演繹結論的基本邏輯規則，例如推

理演繹過程不得犯下循環論證的錯誤，否則即屬違反論理法則。其次，

把「可能的」選項當成「必然的」結論，也是違反論理法則的常見情

況，例如，假設依照案例具體情況，事實真相經確認只有可能是 A、

                                                      
70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新學林公司，2017 年 8 月，第 503 頁以下。 
71 林鈺雄，自由心證：真的很「自由」嗎？台灣本土法學雜誌，27 期，2001 年 10 月，第 13

頁至 38 頁 
72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新學林公司，2017 年 8 月，第 490 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01

88 
 

B、C 三種，如果法官根據具體事證排除 A，而且只排除 A，但卻遽下

論斷認定是 C，便是違反論理法則，因為依照邏輯論理規則，排除 A 

後，B、C 都是可能的選項，並不必然導出 C 的結論73。 

以本文討論 AC 鋪面工程試驗報告所呈現之結果為例，經由試驗

報告發現，相鄰約 10 公尺間距之鑽心取樣試體 2 個為分析，其斷面

分層發現其分層數不同之事實，則其原因有可能為 A：因為不同時間

施作，B：因為不同施工順序，C：因為不同之施工界面所造成等 3種

原因，此時，如果擴大鑽心取樣試體之數量為 4個分析，如可以排除

A與 C之選項，則應導出 B之結論，此即為論理法則。實務看法則將

論理法則與刑事訴訟之證據思維歸納為三點：（一）基礎事實，（二）

推論事實，（三）基礎事實與待證事實間之常態聯繫。三要素之邏輯

關係而已74。本文其後章節嘗試依實務案例以此論述邏輯關係。 

何謂經驗法則，實務認為：所謂「經驗法則」，簡言之，乃人之生

活經驗定則75。經驗法則是建構法官的觀察與結論之間的橋樑。通常，

適用經驗法則之際，必須區分「一般有效」的經驗法則與「非一般有

效」的經驗法則。如果是一般有效的經驗法則，尤其是自然科學上已

經證實的經驗法則，原則上具有拘束法官的效力。換言之，當事實建

                                                      
73 林鈺雄，自由心證：真的很「自由」嗎？台灣本土法學雜誌，27 期，2001 年 10 月，第 13

頁至 38 頁。 
74 陳祐治，刑事訴訟與證據法系列之三─經驗法則及論理法則，法令月刊，59 卷 8 期，2008

年 8 月，第 86 頁至第 104 頁。 
75 同註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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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自然科學已經證實的知識之上者，法官不得再「自由」心證76；

依照某個科學專業知識公認的方法而得出的事實認定，縱使法官個人

未必相信，也應將其採為裁判基礎。 

以本文討論 AC 鋪面工程試驗報告所呈現之結果為例，如果新設

道路鋪面施工方式，是先將舊有路面銑刨後，再加鋪新的 AC，既然舊

有路面銑刨，則附著於舊有路面之道路標線，亦將一併清除，此結論

之判斷既與一般人生活經驗相符，亦可經由自然科學證實之經驗法則，

原則上具有拘束法官之效力。 

綜上，論理法則係指當基礎事實或證據存在或不存在時，待證事

實即有相當程度存在或不存在之概然性。而此種常態聯繫事實之有無

或概然性之高低，其評斷標準亦係人類在社會生活中透過自己體驗或

觀察他人之經驗所得之基本定則，亦即「經驗法則」，因此，法官在

評價、取捨證據的思維過程中，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經常無法割裂運

用，以論理法則進行邏輯推理時，往往須借助某種經驗法則加以判斷，

始能得出結論。因此，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被用來判斷證據證明力時，

往往是密不可分77。 

然法院於審理中如果沒有對於某種基礎事實及推論事實間之常

態聯繫之有無或概然性，作充分的查證，或借助於特定領域的專業意

                                                      
76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新學林公司，2017 年 8 月，第 506 頁。 
77 陳運財，刑事程序使用催眠之適法性及取得證據之容許性，月旦，1998 年，2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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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恐怕只會流於法官徒憑個人對於某些社會生活事實的主觀想像或

臆測，作證據取捨之判斷，例如，法官以其社會生活事實認定 AC像”

麻糬”一樣變形，故對於廠商僅偷工減料 1 至 2 公分不等之 AC 厚度

時，依照經驗法則推論變形厚度已超過實際認定誤差值，而認該偷工

減料行為無法認定，此以主觀想像捨棄實際計算之精確數值，而忽略

取樣時已排除路面變形之因素，即違反經驗法則。 

因此，當一項或多項基礎事實或證據，可能推導出不同結論時，

我們必須思考的是這項基礎事實或證據所推導出的各種結論之間有

無常態的聯繫，而判斷有無常態聯繫的標準，就是人類共同社會生活

或工作中長期觀察、經驗所得之基本定則78。 

本文嘗試以 AC 鋪面工程鑽心取樣試體試驗報告所呈現之內容，

具體指明如何以基礎事實推論試驗報告內容，得出合於論理法則與經

驗法則之心證結果。當然，經由檢、辯、審三方交互詰問進行下，多

項基礎事實或證據，不斷被挑戰、質疑是否能推導出各種結論，導致

爭點被模糊，此時，如何詰問即為避免爭點模糊之重要關鍵。 

第三節  「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之詰問 

檢察官與法官以工程鑑定之科學證據運用「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

推論過程易遭誤導，常無法連結法律構成要件與工程核心專業問題，

                                                      
78 吳孟勳，誰的經驗？誰的論理？─從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7218 號刑事判決談起，月

旦裁判時報，2015 年 6 月，第 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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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有模糊爭點延宕訴訟進行，例如，AC與混凝土之最大區別，在於 AC

除了保有混凝土之「剛性」不易變形外，更多了「彈性」能吸收車輛

輾壓之衝擊力量，而非指 AC 會像”麻糬”一般變形，此兩項看似矛

盾特質，經司法人與常人之日常生活經驗，印象深刻的認為 AC會像”

麻糬”一樣變形，即於基礎事實與證據產生誤認，尤以工程鑑定僅能

就工程施作之部份事實或片段呈現，對於犯罪構成要件之待證事實，

如廠商有無詐欺行為，仍應借助工程設計、監造、品管檢驗之工程人

員等實際參與者之證述，以前述被告抗辯：AC 會如”麻糬”一樣變

形，鑽心取樣試體無法真實呈現實際施作 AC 厚度為例，依照日常生

活經驗，AC路面常有變形，故能推論在變形之路面取樣之試體，無法

真實呈現實際鋪設 AC 厚度，然前開經驗與推理，均忽略該事實存在

之前提要件為：「AC變形之原因係施作品質不佳、超過車輛限重之重

車輾壓及異常高溫等狀況存在始能發生」，且採樣時均以目視 AC路面

是否變形而避開取樣，已排除取樣失真之可能。 

詰問證人時，依前開施工綱要、品管要點之規定，AC鋪面工程中

之主要參與者，除被告廠商外，尚包括負責設計之工程師、技師或建

築師，負責監造之監工人員、品管人員及專任工程人員，其因負責工

程監督或施作，較一般證人僅能就經驗(看到、聽到、接觸到)事項作

證，尚能以其專門技術為事實爭點判斷，故詰問證人時應準備如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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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79： 

一、 專業領域知識之學習：詰問者如辯護人及公訴檢察官如果不

具該專業知識領域，就不可能進行詰問，尤其工程案件被告，往

往具有高度之工程專業知識及經驗，或許其對法律構成要件未有

精確認識，然其可憑藉專業知識或術語，模糊詰問之內容，使案

件陷於真偽不明，例如本案被告辯稱：伊施作之道路厚度都符合

規定且通過驗收，鑽心時試體斷裂，遺留現場，所以實驗室試驗

報告之厚度才不足云云，此符合一般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推論，

「鑽心時試體斷裂，遺留現場」固有可能，然斷裂未取出遺留現

場之試體厚度，是否仍係施工廠商施作?依綱要規範及品管要點

之規定，同次施作之 AC，試體斷裂為異常，亦即基礎事實：「斷

裂後之試體厚度非同次施工廠商施作」，且基礎事實與待證事實

之常態連結：「由同路段其他鑽心試體分析亦發現，鑽心時無斷裂

之試體長度亦不足」，均足認被告意圖模糊爭點，如無相當基礎事

實之認定，極易導入爭點模糊延宕訴訟之結果。 

二、 證人於該學術領域之能力、力量之調查檢討：可依品管要點

之規定，品管人員應具備工程會核發之結業證書或回訓證明，專

任工程人員所取得之技師或建築師證照，監工人員則可提供工作

                                                      
79 山室惠，刑事詰問技術，日本刑事法學研究會譯，元照出版公司，2010 年 11 月，第 166 頁

至第 1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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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等足以佐證其具實務工作經驗之證明。 

三、 證人對該事項之利害關係等、有關公正性事項的調查、檢討：

該品管人員、專任工程人員及監工人員，均無擔任系爭工程職務

或與被告等具親屬或雇傭關係，此於詰問證人前，以刑事訴訟法

第 180 條、第 186 條具結，而確保證人對該事項之利害關係等、

有關公正性事項的調查。 

四、 證人作為該鑑定標的資料適格性的調查、檢討：以本案為例，

需詰問證人本案取得鑽心取樣試體，是否與送至實驗室之試體具

有同一性，尤其以本案之犯罪態樣分析，常以「做點」、「抽換試

體」、「調包」等方式舞弊，更需確認試體之同一性。 

五、 證人所持作為鑑定基礎之理論的信賴性的調查、檢討：本案

所採鑽心取樣試體判斷施作實際厚度，以認定有無偷工減料之方

式，為工程驗收時之判斷方法，係已經過重複性測試並取得信賴。 

六、 證人或鑑定人所為檢查等過程之信賴性調查、檢討：鑑定所

用之設備或儀器如均係需通過實驗室認證，應可通過信賴性之調

查。 

七、 證人之推論過程(從檢查結果到結論)合理性的檢討：以刑事

訴訟之證據思維歸納三點：（一）基礎事實，（二）推論事實，（三）

基礎事實與待證事實間之常態聯繫分析，詰問內容亦應圍繞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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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如試驗報告，推論事實如施工順序，基礎事實與待證事實

之常態聯繫分析，如試驗報告呈現鑽心試體外觀分層厚度為 3公

分，則可推論廠商實際之施工厚度為 3公分，設計圖說規定施工

厚度應為至少 5公分，則待證事實為廠商實際施作 3公分違反設

計圖說規定之設計厚度 5公分，依契約規定應不合格，不應請領

工程款，然因廠商提供之估價單均表明符合設計圖說之規定，而

使機關陷於錯誤支付估驗款，則可認廠商確實詐欺之事實。 

第四節 有罪心證 

刑事訴訟法第 161條、第 163條，明定檢察官對於被告之犯罪事

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實務就檢察官所負實質舉

證責任之觀點外，復提出檢察官所具之說服責任，認為：「說服責任」

乃當事人一造使裁判者於證據調查後採信其主張之責任。 

因無罪推定原則，且被告無自證己罪的義務，證明被告為構成要

件行為之「說服責任」當然由檢察官始終負擔，檢察官若未盡「說服

責任」，被告將受無罪判決，此部分沒有舉證責任轉換的問題80。另依

92 年度台上字第 128 號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已於民國 91 年 2

月 8日修正公布，其第一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

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

                                                      
80 吳巡龍，被告之說服責任－以議員詐領助理費案說明，月旦法學雜誌，2020 年 6 月，第 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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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

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

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另依刑事妥速審判法（2010.09.01施行）第 6條規定，檢察官對

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

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檢察官舉

證完畢後，被告若主張有阻卻違法、阻卻責任或減免罪責事由，因為

該等事由對被告有利，且被告對該事由有特殊知識，比較了解何處取

得證據證明該事由，若使檢察官對此等事由負舉證責任，被告可能胡

亂抗辯或故意隱匿證據以混淆真相，故由被告負「說服責任」81。 

例如，被告固不否認試驗報告所呈現之基礎事實，復對於鑽心試

體表面出現白色痕跡，亦認同檢方主張係原道路標線，惟抗辯稱係因

道路沉陷，故再重新鋪設 AC，然此辯稱有利被告，檢察官對於有利被

告之事項，依現有之扣案書證及證人供述均無法證明此為真實，被告

於偵查中亦未提出聲請調查，或以此抗辯，且被告對該抗辯事由有特

殊知識，僅其親歷過程且知悉何處取得證據證明該事由，具體指明道

路沉陷時間、接獲通報管道及記錄、加鋪 AC之出貨紀錄、施工人員、

                                                      
81 吳巡龍，舉證責任與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檢察新論第 12 期，2012 年 7 月，第 1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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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交通管制及交通維持計畫之提出審查等，均專屬被告可得提出之

證據，若被告無法提出或舉證程度無超過「過半證據」，則被告仍將

因無法說服而承受不利於己之判決82。 

第七章  案例研析 

        －臺北地院 95 年度矚訴字第 2 號判決 

本文以案件矚目性、代表性及本人曾任職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

察事務官期間襄助檢察官偵辦及接受臺北地方法院、臺灣高等法院法

官傳喚出庭作證案件，擇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5 年度矚訴字第 2 號

刑事判決(下稱 95 矚訴字第 2 號判決)及上訴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重矚上更(一)字第 27號刑事判決之犯罪事實為案例討論。 

第一節  犯罪事實 

臺北地院 95年矚訴字第 2號判決(下稱同判決)，關於被告於 AC

鋪面工程偷工減料詐取工程款犯罪手法之犯罪事實意旨略以：被告等

均係依據法令從事公務之人員，竟收受廠商交付之賄賂及不正利益，

仍分別共同基於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對於違背職務

之行為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之犯意或概括犯意、犯意聯絡，而於 AC

鋪面工程為如下之偷工減料詐領工程款行為： 

一、 廠商未依合約規定銑鋪平均厚度 20 公分之 AC，負責監造之

                                                      
82 吳巡龍，舉證責任與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檢察新論第 12 期，2012 年 7 月，第 1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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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則於職掌之監工日報表等公文書上填載不實之施工項目、

數量而據以向上行使，使機關陷於錯誤而給付工程（估驗）款，

嚴重影響道路工程品質83。 

二、 廠商於部分路段未銑刨舊有損壞路面而逕加鋪 AC，或未依合

約規定鋪設 4 至 6 公分、平均 5 公分厚度之 AC，而僅加鋪厚度

約 3 公分不等之 AC偷工減料，並與公務員商定依合約鋪設道路

數量每平方公尺收取 5 元，未銑刨舊有路面部分則溢領工程款之

33% 作為條件，同意協助廠商通過驗收84。 

三、 利用機關於道路瀝青加鋪工程驗收慣例，主驗人僅挑選路段

指定「樁號」，由廠商攜帶機具自行鑽挖，或為節省時間，有於事

前先指定鑽心取樣樁號，由廠商先行鑽挖後，主驗人於驗收當天

直接量取厚度等盲點，認有可趁之機，即由被告於會勘時決定並

指示廠商不需刨除舊有瀝青直接加鋪之路段，廠商並向被告報告

未實際施工之項目及路段等狀況，若遇驗收時所鑽得之試體厚度

不足之情形，被告則依指示，事先在工程車鑽心機所使用之水桶

內，預藏合格之試體，而趁清洗鑽心取樣之試體時將該試體予以

掉包，以此方式掩飾偷工減料之行為。使得廠商通過驗收；事後

再由廠商以內部之檔案照片充作不實之施工照片，製作虛偽之完

                                                      
83 同判決第 29 頁第 23 行至第 30 頁第 15 行。 
84 同判決第 32 頁第 31 行至第 33 頁第 10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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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報告，並提供與被告，以製作不實之監工日報表、結算明細表、

AC路面刨除數量表、鋪設瀝青黏層數量表、AC（路面加封、補修）

數量明細表等虛報施工項目與數量之文書，使機關陷於錯誤支付

工程款85。 

四、綜上，被告於施作 AC 鋪面工程時，以減少施作 AC 厚度(偷減材

料)及未將原就有鋪面刨除即鋪設 AC(減省工序)之偷工減料行為，

為掩飾其犯行，於特定路段施作合於契約規定之 AC厚度(特定路

段「做點」)，以賄賂方式誘使公務員於該特定路段鑽心取樣，或

以預先準備好之 AC 鑽心試體(調包試體)，調換不合格之試體以

通過驗收等施用詐術之行為詐領工程款。 

第二節  爭點整理 

檢驗廠商是否於 AC鋪面工程以減少鋪設厚度或未銑刨即鋪設 AC

之方式偷工減料，依契約規範，均由機關會同廠商代表於指定之時間

至契約規定之施工路段，由機關驗收人以電腦亂數選取之方式逢機取

樣，擇定鑽心地點，由電腦亂數逢機選取距離施工起點距離及距道路

中心線或道路邊緣線之距離，例：逢機取樣結果為(800，R1.5)，即

表示距離施工起點 800 公尺、距道路中心線右側 1.5 公尺處鑽取一

點，此即為樁號 0K+800，右側 1.5公尺，選取鑽心點，或機關驗收人

                                                      
85 同判決第 33 頁第 13 行至第 29 行、第 35 頁第 30 行至第 36 頁第 31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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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現場施工現況，指定特定鑽心點，以鑽心機鑽取鑽心試體送至契約

或機關指定之實驗室檢驗，故鑽心取樣之位置、取得試體之方式及檢

驗結果均係影響試體試驗報告之正確性。本文整理同判決，被告涉嫌

於 AC鋪面工程偷工減料行為之抗辯理由如下： 

一、 鑽心取樣位置及數量需依契約規定：機關執行厚度檢驗，係

依其所訂定之「AC品質控制要點」之規定，實施隨機抽樣檢驗，

以 1萬平方公尺為單位工區，每 1千平方公尺鑽取試體 1個，共

鑽取 10個試體，如 10個試體計算之平均值合於契約規定之厚度

即為合格，悉依契約規定。然本件檢察官實施現場履勘時，未按

上開合約規範，係採密集之取樣方式，其以不合驗收規範之方式

實施履勘，所得之結果自不足以作為認定有偷工減料之依據，且

起訴書以取樣試體單獨評價，未取平均值，亦有未當86。 

二、 AC鋪面工程鋪設厚度應視現況調整，厚度無法一致：施工路

面有水溝蓋、人孔蓋、管線單位埋設管線舖設水泥等因素致銑刨

時有高低，銑刨厚度誤差在 2公分以內係容許範圍內，舖設瀝青

為求路面平整致有厚度之不同，是為求公平，機關之合約始規定

應以 1 千平方公尺採樣 1 個，檢察事務官以連續採樣方式採樣，

有以偏概全之邏輯上謬誤，違反論理法則，自不能以檢察事務官

                                                      
86 同判決第 95 頁第 5 至 12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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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同一標案之一小部分鑽心取樣結果不合格，即認全部工程均不

合格。87犯罪事實所稱之「做點」，係被告多年施工經驗，深悉道

路本身設有二側緩緩傾斜之洩水坡度、臨近管線孔蓋或水溝或其

他特殊地形，均可能造成瀝青舖設厚度無法達到契約所定之平均

厚度，是廠商為免隨機取樣之 10個檢驗點，有較多比例出現在上

開因地形地貌造成施作厚度較薄之位置，造成實質上不公平檢驗

結果，始要求在現場負責之員工，對於可能相對產生施作厚度較

厚之路段，特別留意，以在上開不公平之現象出現時，聲明異議，

要求另擇適當之點，所謂「做點」並非刻意施作，而係對自然發

生之事實備而不用，實際上亦未曾用過88。 

三、 鑽心取樣試體斷面分層係當然之事，應以分層總厚度計算實

際施工完成厚度：契約規定為 20 公分之工程，係以每 5 公分舖

設一層並壓實之方式，重複 4 次，故就 20 公分厚度之瀝青所鑽

取之試體，可能發生分層之現象，乃屬當然之事89。另有被告辯稱：

機關道路工程之施工規範，關於 20公分厚度之瀝青工程，係分三

層舖設，厚度檢驗依「AC 品質控制處理要點」，係以最上面一層

（面層）及聯結層（二、三層）之厚度總和計算，不能以最上面

                                                      
87 同判決第 106 頁第 5 至第 20 行。 
88 同判決 95 頁第 13 行至第 22 行。 
89 同判決 95 頁第 23 行至第 25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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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作為實際施工之厚度，起訴書對於發生分層現象之試體，僅

以最上面一層之厚度認定實際施工厚度，實有違誤90。 

四、 道路既存管線影響施工厚度，鑽心取樣自屬失真：編號 128試

驗報告為 23.1公分，起訴書上卻認 4.6公分，編號 129至 131下

層係屬 CLSM（管線回填之低強度混凝土），路基翻修時須避開此

CLSM範圍，此屬非正常性之施工舖設，此取樣厚度自屬失真，應

不予採計。綜合上開各點，排除不予列計部分，試驗報告平均厚

度為 20.6公分，應屬合格91。 

五、 鑽心取樣試體斷裂，係因施工方式造成並非偷工減料：檢察

事務官鑽心取樣結果之所以會斷成三截，係因施工時間上並不允

許使用三層黏層所致，並不是偷工減料所造成，此由共同被告以

證人身分於本院 96年 3月 26日審理時所為證述亦可得知92。 

六、 道路變形磨損等使用因素影響，無法認定實際施工厚度：道

路會隨著使用之時間而變形、磨損，厚度亦會減少，檢察事務官

現場採勘之檢體已非工程完工時之原狀，是自不能以該試體而認

定承包商偷工減料93。 

七、 道路會沉陷，加鋪後標線仍然存在，故鑽心試體會發現該標

                                                      
90 同判決第 96 頁第 4 行至第 9 行。 
91 同判決第 98 頁第 29 行至第 31 行。 
92 同判決第 100 頁第 3 至第 5 行。 
93 同判決第 100 頁第 6 至 9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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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路基翻修後，會劃上臨時標線，開放通車，讓重車碾壓，有

時會產生路面下陷情形，為了保護摩托車的安全，就在上面再舖

一層，等到整個路基翻修都穩定後，再重新銑刨 5公分，所以臨

時標線沒有銑刨掉，檢察事務官之鑽心取樣時才會看見臨時標線

94。道路開放通車再讓往來重車滾壓，會有自然下陷及龜裂兩種情

形，若龜裂很嚴重，會把瀝青挖起來深入級配層把級配層不好的

部分挖掉，而為了施作方便，就把瀝青回填代替級配料，有時回

填超過 20 公分，新的瀝青就無法達到 20 公分，可能只有 15 公

分；另一種情形是自然下陷沒有龜裂，施工人員為了保護往來摩

托車之安全，會在上面再加舖一層瀝青；等到整條路基翻修都確

實穩定了，才重新銑刨 5公分95。 

綜上，廠商於 AC鋪面工程施作時，是否於 AC施作厚度不足或未

經銑刨即加鋪等偷工減料之行為，爭點主要為： 

(1) 鑽心取樣應以契約規定採逢機取樣，而非勘驗人以固定間距於整

段施工路面取樣。 

(2) 道路路面於地面上設有側溝、人孔蓋，地面下亦分布電力、電信、

自來水、瓦斯等管線或排水箱涵等影響 AC鋪面厚度施作之因子，

如何認定係廠商故意偷工減料之事實。 

                                                      
94 同判決第 328 頁第 24 行至第 28 行。 
95 同判決第 124 頁第 6 行至第 16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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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C鋪面參雜新、舊 AC，如何認定廠商實際施作之厚度。 

(4) AC鋪面施作前是否經過舊有路面銑刨再新鋪 AC，如何認定。 

(5) 鑽心取樣時，若試體於鑽心過程中斷裂或斷裂之試體無法於鑽心

孔內取出時，如何認定實際施作之 AC厚度。 

(6) 道路完工開放通車後，AC鋪面經車輛輾壓、氣候變化而發生磨損、

變形、沉陷等影響 AC厚度之事實，則鑽心取樣之試體，是否即能

真實認定廠商實際施作之厚度。 

(7) 廠商於部分路段發現道路沉陷而重新銑刨加鋪，則以固定間距取

樣之方式，是否即發生 AC分層厚度不一致之情況，而無法認定是

否偷工減料。 

第三節  證據資料蒐集 

刑事訴訟目的之一在於發現真實，故借助偵查之發動以還原或建

構行為發生之過程及原因，從而能讓法官貼近事實而為正確評價適用

法律，則證據資料是否能完整蒐集即為偵查發動之首要工作。 

AC 鋪面工程依照契約規定及實務做法，不論係工程施工中或完

工驗收請款，皆須仰賴鑽心取樣試體於驗收現場目視檢驗或送至符合

TAF認證之實驗室出具試驗報告，為認定廠商施作品質及數量合格與

否之重要依據，然試體試驗報告是否即能完整呈現廠商實際施作現況，

則需探究影響鑽心取樣之位置及數量，是否即能真實反映施作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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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本章第二節爭點整理所述，被告以檢方鑽心取樣之位置及數量與

契約規定之方式不符，而主張無證據能力及證明力。 

本節先聚焦於偵查中如何以勘驗鑽心取樣並送驗試體鑑定之證

據方法，證明廠商施作 AC 鋪面工程偷減 AC 鋪設厚度及未銑刨舊有

AC鋪面即鋪設 AC詐欺行為之待證事實，並以鑽心取樣試體試驗報告

之鑑定方式為證據方法，所有與前開詐欺待證犯罪事實直接或間接相

關資訊或素材，以工程生命週期及犯罪構成要件區分，主要發生於施

工中詐欺之行為著手及竣工驗收詐領工程款之行為完成兩階段。本文

以施工中行為著手、竣工驗收詐得工程款行為完成等工程生命週期及

犯罪構成要件進行先後兩階段，再區分關於證據資料： 

(1) 人的部分：嫌疑人或證人之資訊。 

(2) 書證、物證部分：施工、竣工範圍犯罪行為地及其登載或紀錄之

文書等證據資料。 

論述各階段涉及廠商前開待證詐欺行為，直接或間接相關之證據

資料，以建立完整之證據資料蒐集範圍。分析如下： 

一、 施工中階段：行為人著手於犯罪行為之施行，以廠商涉嫌詐

欺施用詐術之行為分析，相關之涉嫌人、犯罪行為地及其登載或

紀錄之文書等與犯罪事實直接或間接相關之證據資料分析如下： 

(一) 嫌疑人或證人：著手於前開偷工減料之行為，與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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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間接相關人證之證據資料，以施工中過程分析如下： 

1. 品管人員：依品管要點第 6點規定，品管人員工作重點係

依據工程契約、設計圖說、規範、相關技術法規及參考品

質計畫製作綱要等，訂定品質計畫，據以推動實施及執行

內部品質稽核，如稽核自主檢查表之檢查項目、檢查結果

是否詳實記錄等。品管人員負有查核施工人員是否依照契

約規定施作 AC職務上之行為。 

2. 專任工程人員：依品管要點第 7點規定，專任工程人員係

督察品管人員及現場施工人員，落實執行品質計畫，並填

具督察紀錄表等職務上之行為。專任工程人員負有查核施

工人員是否依照契約規定施作 AC職務上之行為。 

3. 監造人員：依品管要點第 8點規定，監造人員應依監造計

畫，於施工計畫審查作業程序、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

準、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品質稽核、文件紀錄管理系統

等，執行監造 AC鋪面施工等職務上之行為。監造人員負有

查核承攬廠商是否依照契約規定施作 AC職務上之行為。 

4. 工地主任：依營造業法第 3條第 10款及第 32條規定，工

地主任係指受聘於營造業，擔任其所承攬工程之工地事務

及施工管理之人員，其負責辦理之工作係依施工計畫書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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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按圖施工、按日填報施工日誌及工地之人員、機具及材

料等管理，亦即工地主任亦負有督導及查核品管人員及施

工人員業務等職務上之行為。工地主任負有查核品管及施

工人員是否依照契約規定施作 AC之職務上之行為。 

5. 廠商代表或實際負責人：負有依照民法及政府採購法等相

關規定，要求工地主任、品管人員、專任工程人員及施工

人員誠實履行契約之責任。 

(二) 犯罪行為地及文書等證據資料：嫌疑人於前開偷工減料行

為著手時，與犯罪事實直接或間接相關之證據資料，以施工

中過程分析如下： 

1. 犯罪行為地：行為人著手於犯罪行為之施行，以廠商著手

於詐欺行為之施行應指施工範圍，其證據資料分析如下： 

(1) 設計長度： 

1. 施工起始點：設計圖說標示為樁號 0K+000之點。 

2. 施工終止點：設計圖說標示為樁號*K+***之點。 

(2) 設計厚度：設計圖說標示之設計高程與銑刨路面後之

高程差或以設計厚度標示。如係直接原路面加鋪，則以

設計厚度標示。 

(3) 設計寬度：AC鋪設道路之橫向寬度或以道路緣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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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島、排水溝等為界之橫向距離。 

(4) 施工範圍內障礙物之位置應予扣除，不計入施工範圍：

如電力、電信、自來水、瓦斯管線人孔，汙水或雨水下

水道人孔，橋梁伸縮縫，道路分隔島等。 

(5) 鑽心取樣位置及試體：於 AC鋪面工程施工完成路段，

廠商自主或由機關監造工程司指定方式，擇定鑽心位置

進行取樣，並送至檢驗單位檢驗。 

2. 文書：嫌疑人著手於前開偷工減料之行為，與犯罪事實直

接或間接相關之書證資料，以竣工驗收過程分析如下： 

(1) 施工廠商製作之文書：廠商品管人員登錄表、公共工

程施工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錄表、公共工程施

工日誌、材料檢驗表、施工厚度檢驗表、施工取樣試驗

紀錄(報告)、估驗計價表、自主檢查表。 

(2) 監造單位(機關)製作之文書：監造單位現場人員登錄

表、監工日報、材料抽驗表、施工厚度抽驗表、施工取

樣試驗紀錄(報告)、估驗計價表、分段驗收紀錄表、工

程查驗表。 

(3) AC試體厚度試驗報告：廠商自主檢查或監造工程司抽

查施工品管合格與否及 AC 估驗施作數量之計算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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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以該報告所取得試體厚度之計算為憑。 

二、 竣工驗收階段：廠商製作竣工圖並向機關申報工程竣工後，

辦理並完成初驗、複驗及驗收階段，廠商即可據此領得工程款，

而完成前開詐欺行為。關於廠商施用詐術並使機關陷於錯誤之行

為，相關之涉嫌人、犯罪行為地及其登載或紀錄之文書等，與犯

罪事實直接或間接相關之證據資料分析如下： 

(一) 嫌疑人或證人：前開偷工減料之行為完成時，與犯罪事實

直接或間接相關人證之證據資料，以廠商申報竣工後辦理驗

收及請款階段分析如下： 

1. 廠商代表或實際負責人：廠商履約所供應或完成之標的，

應符合契約規定，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

使用之瑕疵，且為新品。廠商應於履約標的預定竣工日前

或竣工當日，將竣工日期書面通知監造單位/工程司及機

關，除契約另有約定外，該通知須檢附工程竣工圖表96。 

2. 專任工程人員：依營造業法第 41條規定，工程主管或主辦

機關於勘驗、查驗或驗收工程時，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

及工地主任應在現場說明，並由專任工程人員於勘驗、查

驗或驗收文件上簽名或蓋章。 

                                                      
96 資料來源：https://www.pcc.gov.tw/cp.aspx?n=99E24DAAC84279E4，110 年 7 月 24 日工程會網站

下載，工程會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 15 條驗收，109.06.30 修正。 

file:///C:/Users/jwang/Downloads/å·¥ç¨�æ�¡è³¼å¥�ç´�ç¯�æ�¬-ä¿®æ£å¾�.pdf，110年7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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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驗人員：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1條規定，主驗人員係主

持驗收程序，抽查驗核廠商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圖說或

貨樣規定不符，並決定不符時之處置。 

4. 會驗人員：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1條規定，會驗人員係會

同抽查驗核廠商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圖說或貨樣規定不

符，並會同決定不符時之處置。為接管或使用機關(單位)

人員。 

5. 協驗人員：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1條規定，協驗人員係協

助辦理驗收有關作業。為設計、監造、承辦採購單位人員

或機關委託之專業人員或機構人員。協驗人員實務上由監

造機關工程司擔任。 

6. 監驗人員：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1條規定，監驗人員係監

視驗收程序之進行有無依照採購法等相關法規進行。依照

採購法第 13 條第 4 項及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

採購辦法第 3條之規定，監驗人員指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

人員就機關內之政風、監查（察）、督察、檢核或稽核單位

擇一指定之。實務上由政風或會計單位人員擔任。 

(二) 犯罪行為地及文書等證據資料：前開偷工減料之行為完成

時，與犯罪事實直接或間接相關書證之證據資料，以廠商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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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竣工後辦理驗收及請款階段分析如下： 

1. 犯罪行為地：嫌疑人於前開偷工減料行為完成時，與犯罪

事實直接或間接相關書證之證據資料，以竣工圖所繪製之

範圍分析如下： 

(1) 竣工長度： 

1. 竣工起始點：竣工圖標示為樁號 0K+000之點。 

2. 竣工終止點：竣工圖說標示為樁號*K+***之點。 

(2) 實際施作厚度：竣工圖標示之竣工高程與銑刨路面後

之高程差或以實際完工厚度標示。如係直接原路面加鋪，

則以實際完工厚度標示。 

(3) 實際施作寬度：AC鋪設道路之橫向寬度或以道路緣石、

分隔島、排水溝等為界之橫向距離。 

(4) 竣工範圍內障礙物之位置應予扣除，不計入竣工範圍：

如電力、電信、自來水、瓦斯管線人孔，汙水或雨水下

水道人孔，橋梁伸縮縫，道路分隔島等。 

(5) 鑽心取樣位置及試體：於 AC 鋪面工程完工範圍內，

以契約約定或由主驗人員指定方式，擇定鑽心位置進行

取樣，並送至檢驗單位檢驗。 

2. 文書：嫌疑人完成前開偷工減料之行為，與犯罪事實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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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間接相關之書證資料，以完工驗收及請款階段分析如下： 

(1) 驗收紀錄：依採購法第 72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96條

規定，機關辦理驗收時應製作紀錄，由參加人員(主驗

人員、監造人員、廠商代表及專任工程人員)會同簽認，

並記載驗收結果，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不符之

情形。驗收前之檢查、檢驗、查驗或初驗亦同。驗收人

對隱蔽部分，於必要時得拆驗或化驗。 

(2) 施工數量計算表：關於廠商於竣工時，計算所施作之

AC施作厚度及數量等，如 AC路面刨除數量表、鋪設瀝

青黏層數量表、AC（路面加封、補修）數量明細表，此

為廠商計算實作數量並向機關請領工程款，使機關承辦

人誤以為其計算與實際施作數量相符，而陷於錯誤詐得

工程款之行為。 

(3) AC 試體厚度試驗報告：驗收合格與否及 AC 施作數量

之計算依據，悉以該報告所取得之試體厚度為計算為憑。 

(4) 結算驗收證明書：依採購法第 73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

第 101條規定，工程採購經驗收完畢後，應由驗收及監

驗人員於結算驗收證明書上分別簽認。 

綜上，工程貪瀆或詐欺案件往往涉及工程專業知識、經驗，偵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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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於工程案件偵辦開端如仍依憑以往承辦刑案或依憑日常生活經

驗，希望藉由人之供訴或倚賴通訊監察等證據方法，甚至個人主觀臆

測或推論，而忽略證據資料之蒐集是否完整，極容易於案件審理時，

面對廠商及機關承辦人等具有專業知識及經驗之被告詰問，使案件陷

於爭點模糊及事實真偽不明之風險。 

工程案件涉及之營建相關法規複雜，然其證據資料之蒐集，自設

計書、圖開始，相關涉及之工程人員於設計書、圖內均有其依法規定

職務上之行為而應填載之欄位，於偵查階段時按圖索驥，證據資料之

蒐集自能跨越專業門檻，然如何認定設計書、圖與竣工圖說及估驗計

價之數量是否與實際施作之現況相符，則須借助專業之鑑定或試驗報

告。如上所述，AC鋪面工程以鑽心取樣試體試驗報告，即可認定工程

實際施作之現況，然其現況如何以基礎事實與待證事實間之常態聯繫，

有賴勘驗與鑑定之法定證據方法。 

第四節  勘驗與鑑定之法定證據方法 

審理階段進行時，往往因工程現場已遭拆除或破壞而無法回復，

法官無法進行現場勘驗或取樣送驗試體鑑定，且勘驗筆錄及鑑定報告

於偵查階段是否取得證據能力，因學說或實務對傳聞法則例外規定迭

有爭議，況我國亦無德國法偵查法官制度，可於偵查階段由偵查法官

實施勘驗或鑑定以證據保全其證據能力之規定，具如本文第四章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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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研析，故本節以學者及實務常見爭議事項，如偵查中被告對質詰

問權、在場權等訴訟權利之保護，如何實施為本節重點。 

關於證明廠商於 AC 鋪面工程詐領工程款之行為，證據方法固有

人之證述，如第三節證據資料所分析，廠商、工地主任、專任工程人

員、品管人員、監造人員等均參與工程之進行，而與犯罪事實之發生

具有關聯性，自能經由人之供訴發現真實。 

本文聚焦討論以鑽心取樣試體之試驗報告證明廠商於 AC 鋪面工

程是否有詐欺行為，則其使用書證之證據方法主要可分為勘驗及文書

兩部分，先於 AC 鋪面工程施工範圍內鑽心取樣，使用之證據方法為

勘驗，後將該鑽心取樣之試體送檢驗單位出具試驗報告，使用之證據

方法則為鑑定，尚有廠商及公務員於業務或職務上所製作之文書。 

一、 勘驗： 

(一) 勘驗筆錄：勘驗本身非可作為證據，而係以勘驗結果供為

證明之用，自應將勘驗結果製成筆錄。勘驗筆錄即是報告勘

驗人透過自己五官作用而觀察、認識查驗結果之供述書面。

相較於勘驗人之口頭報告，以記載勘驗結果之書面作為證據，

自更臻正確97。 

(二) 當事人在場權之確保：本文探討之勘驗，主要係以偵查中

                                                      
97 吳燦，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月旦法學教室第 188 期，2018 年 6 月，第 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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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驗筆錄證明鑽心取樣之過程合於法定之調查程序，並證明

鑽心取樣地點、位置與數量均係由嫌疑人、辯護人、機關代表

人、檢察事務官等訴訟當事人在場確認取得，確保其在場權，

並給予在場人有意見陳述之機會。 

(三) 勘驗方法：待證事實部分，依第三節證據資料之分析，有

關證明廠商於 AC鋪面工程是否有偷工減料之行為，其證據資

料為施工書、圖，竣工圖及數量結算之書表等，其對應之法定

證據方法則為勘驗，依第二節爭點整理為分析標的，於現場

勘驗時，除依法應全程連續錄音錄影並製作勘驗筆錄，並請

辯護人到場，以確保鑽心取樣調查程序之合法性，於審理時，

法官即可當庭勘驗錄影之電磁紀錄後，審認勘驗過程及勘驗

筆錄是否均具有證據能力，並確認或釐清以下事實： 

1. 竣工圖是否與施工現況相符：鑽心取樣之位置，應於施工

範圍內，此為調查犯罪事實是否具有關聯性之前提要件，

現場勘驗時確認施工範圍之方式為： 

A. 以竣工圖比對樁號起點與終點是否相符：AC鋪面於通

車後經車輛輾壓及陽光曝曬、雨水滲入、高低溫之天

候變化等因素，造成道路路面表層之瀝青之瀝青油質

磨耗，路面裂化，此為日常生活經驗，客觀上可經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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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發現，①新鋪設之 AC 面層顏色較深黑、非施工道

路路面顏色較淡(如圖 7所示施工範圍)，②施工界面

亦有接縫(如圖 8所示施工界面)，至於與道路側溝或

分隔島等分界線，因 AC 與混凝土結構物外觀、顏色

差異甚大，現場勘驗一見即明(如圖 8 施工範圍與施

工界面以外之道路路面色差)。綜合兩項道路路面觀

察及丈量，即可認定是否為工程施工起點或終點。 

 

圖 8  施工界面與範圍98 

1. 測量路面標註樁號間距離是否與竣工圖相符：竣工圖為計

算施工數量之依據，實務上施工人員係以白色或黃色等與

AC路面黑色色差較大顏色之噴漆標註(如圖 9)，佐以捲尺

量測，即能認定施工範圍是否與竣工圖相符。 

                                                      
98 資料來源：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719/1216366.htm，110 年 7 月 24 日網路下載，東

森新聞記者林悅報導，擁有 2 座 AC 廠南市道路搶修「服務零時差」，107 年 7 月 19 日報導。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719/1216366.htm，110年7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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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施工樁號與起始點99 

2. 驗收紀錄記載是否與施工現況相符：驗收合格係廠商領得

工程款之必要條件，AC 鋪面工程驗收時為確認實際施作

數量，其使用之方法為丈量路面之長、寬，並以契約規定

鑽心取樣方式採逢機或亂數方式，取得數個鑽心試體經現

場量測或送至實驗室檢測後，取得之平均值為平均厚度，

乘以長及寬再乘平均厚度(如以重量計算，則再乘上單位

重)即為施作數量，故勘驗現場應檢視： 

A. 鑽心孔位置及數量是否與驗收紀錄相符：鑽心取樣後，

道路路面會遺留圓型鑽頭之鑽心孔洞(如圖 10)，直徑

約 10 公分(約 4 英寸)，將鑽心試體取出後，施工人

員將瀝美土填補路面所遺留之孔洞並以榔頭打實，但

無論如何打實也無法如壓路機輾壓之路面平坦，故造

                                                      
99 筆者拍攝於 110 年 3 月 20 日於政大校園濟賢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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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路面遺留鑽心孔洞痕跡(如圖 11)  

   

圖 10  鑽孔外觀100 

 

圖 11  鑽孔外徑101 

勘驗時應計算圓型孔徑數量及位置是否與驗收紀錄相符，以證

明該驗收紀錄是否真實。 

B. 驗收紀錄記載之樁號距離及寬度是否與現況相符：依

契約規定，若驗收之範圍依主驗人決定，不論驗收方

                                                      
100 資料來源：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967053，110 年 7 月 24 日網路下

載，自由時報記者洪瑞琴報導南檢抽檢路平道路 量測皆符合標準，2017/02/07。 
101 筆者拍攝於 110 年 3 月 20 日政大校園濟賢橋頭拍攝照片。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967053，110年7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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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採抽驗或全程丈量，均應現場丈量驗收紀錄記載之

樁號距離及寬度是否與現況相符。 

3. 鑽心取樣之方式、位置、數量：依工程會頒「公共工程施

工綱要規範」第 02742 章 AC鋪面，第 3.3.3鋪築厚度規

定，路面完成後，每 2000 平方公尺應鑽取一件樣品，檢

測其厚度，檢測位置以隨機方法決定，此為兼顧廠商與機

關雙方契約公平、檢驗效率及費用經濟考量，然司法調查

主要目的為發現真實，取樣數量越多及位置越具代表性，

則所取得之試體平均厚度更能貼近真實，然此必增加勘驗

時間、檢驗費用及司法偵查人力，故以路段間隔相同之距

離，道路中央至側邊平均分配之取樣位置，超過契約規定

之取樣數量，以貼近發現實際施作厚度，並避開道路人孔、

下水道箱涵、橋梁伸縮縫等影響施作厚度之取樣位置，自

比契約隨機取樣方式更能貼近真實，認定廠商實際施作厚

度。 

(四) 參與勘驗人員：為確保施工人員如品管人員、工地主任、

監工人員等於會勘時得享法律上保護之在場權及對勘驗結果

之對質權，並檢視勘驗過程之程序符合法令規定，其委任之

辯護人亦應通知到場，另為確保取樣過程公正性，可通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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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工程及政風人員代表機關到場協助試體編號、包裝、暫

留與送驗等程序。綜上，偵查中參與會勘之人員應為涉嫌人、

辯護人、機關代表之工程或政風人員、檢察官或司法警察。 

(五) 試體送驗方式：為確保待鑑定(檢驗)之試體確實由待檢驗

路面取樣及數量之正確性，應由於取樣時在場之人員，如涉

嫌人或辯護人、機關代表之政風人員、司法人員等，共同會同

至鑑定單位交付試體並約定檢測項目及支付費用，以因應於

訴訟時爭執試體送驗及檢驗結果之正確性及真實性。 

二、 鑑定：依第三節證據資料之分析，有關證明廠商於 AC鋪面工

程是否有偷工減料之行為，其與犯罪事實相關之證據資料為施工

範圍內之 AC 路面，待釐清之事實則為廠商實際施工厚度及有無

銑刨原路面，其對應之法定證據方法則為鑑定，依第二節爭點整

理為分析標的，於送鑑定時，鑑定之事項如下分析： 

(一) 送鑑定單位及費用支付：依刑事訴訟法第 198條之規定，

由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選任之。 

1. 鑑定單位之選擇：依品管要點第 12 點規定，AC 鋪面工程

之材料抽檢事項，應由符合 CNS 17025（ISO/IEC 17025）

規定之實驗室，出具檢驗或抽驗報告，選擇之實驗室則可

由經濟部標檢局督導的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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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 TAF）所認可，

而通過 ISO/IEC 17025實驗室認證的數位鑑識領域之鑑識

科學實驗室，官方網站(https://www.taftw.org.tw/)查

詢並選擇實驗室。實務上，選擇與涉案廠商及機關無契約

往來等利益衝突之實驗室，於訴訟審理時，較能客觀公正

出具鑑定報告，而無衍生非技術有關之爭執。 

2. 鑑定費用支付： 

A. 工程採購機關支付鑑定費用：因廠商偷工減料之行為，

造成機關陷於錯誤支付工程款，事實之釐清有利於機

關，故由工程採購機關協助司法機關以公正之第三者

支付鑑定費用。 

B. 廠商支付鑑定費用：廠商與機關本有契約關係，如係

工程進行中，則依品管要點第 12 點規定，AC 鋪面工

程之材料抽檢事項，應由符合 CNS 17025（ISO/IEC 

17025）規定之實驗室，出具檢驗或抽驗報告，另依品

管要點第 13 點規定，機關辦理一百萬元以上工程，

應於相關採購案之招標文件內，依工程規模及性質編

列品管費用及材料設備抽（檢）驗費用，廠商所需之

檢驗費用既已於工程招標文件內編列，故司法調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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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驗事項自屬機關依契約規定而為行政調查之必要，

應由廠商依契約單項支付。如係工程已完工進入契約

保固階段，司法調查之抽驗事項，如抽驗結果不合格，

則應依民法規定，廠商仍應負抽驗費用及偷工減料等

損害賠償。 

(二) 鑑定項目：AC 鋪面工程施工過程係經刨除原就有或破壞

之路面，於刨除面上噴灑瀝青黏層後，以壓實 AC至每層 5公

分至 7 公分不等之厚度，符合設計圖所設計之厚度，並因應

施作現況及符合機關要求，而有設計變更，故施工為一動態

過程，需比對勾稽設計圖、施工日誌、監工日報、設計變更圖

說及竣工圖等文書，更需借助施工參與人員如品管人員、專

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及監工人員等說明，方能重建施工過

程，鑑定單位並無參與施工動態或藉由文書審閱即能判斷施

工過程，仍需訪談前開施工參與人員，然司法囑託鑑定，屬訴

訟過程之一部分，施工參與人員亦為涉案人，若仍由鑑定人

訪談，既無強制性亦難期待其訪談內容之真實性，故鑑定單

位無法符合司法機關要求就工程案件是否偷工減料之爭點出

具鑑定報告，實務上鑑定項目仍以試體送驗之試驗報告為證

據方法，佐以前開文書、人之供訴等證據資料經司法調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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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調查程序以發現真實。以下就試體送驗鑑定項目逐一分

析： 

1. 分層厚度：AC 鋪面工程施工，如設計採刨除原舊有或破

壞路面之方式，則施工時應於刨除面上噴灑瀝青黏層後，

以壓實 AC 至每層 5公分至 7公分不等之厚度，符合設計

圖所設計之厚度，故分層厚度之檢驗，可檢驗廠商施作之

方式並判斷實際施作之厚度，以路面層為第 1 層，由上

(路面)往下(路基)編號，如圖 12所示。 

 

圖 12  試體分層排序102 

2. 各分層分界線外形： 

(1)平直狀：分層與分層之分界線外形，如係於輾壓後之

鋪面或是為銑刨之路面直接加鋪，則因鋪面為平面上

                                                      
102 圖 11、圖 12、圖 13、圖 14 之試體照片資料來源：筆者於 89 年間擔任臺北市政府工務局養

護工程處南港內湖工務所工地主任抽檢 AC 道路鑽心取樣試體拍攝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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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鋪，故其分界線外形應為平直(如圖 13)。 

 

圖 13  分層分界線形狀103 

(2) 鋸齒狀或不規則狀：如係於銑刨之路面加鋪，則因銑

刨面係由刨路機之刨刀銑刨完成，故經銑刨後之路面

應呈現粗糙且與原路面平整狀不同之不規則表面，於

該表面加鋪後之分層分界線，則呈現與前開平直外觀

完全不同之鋸齒狀或不規則狀，也因加鋪之表面呈不

規則狀，AC無法像液體般填滿每個凹凸表面，故容易

殘留孔隙，然不論有無銑刨路面，加鋪之 AC各分層線，

皆可能發生壓實不實而產生氣泡孔隙之現象(如圖 14)。 

                                                      
103 圖右係筆者於 89 年間擔任臺北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南港內湖工務所工地主任抽檢 AC

道路鑽心取樣試體拍攝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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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分層分界線孔隙形狀 

3. 各分層粒料大小：AC 係以瀝青及碎石級配加入添加劑混

合加熱拌合製作，故於設計時依道路使用現況，設計各分

層之碎石級配，實務上以粗粒料、細粒料或以通過篩分析

最大標稱粒徑 3/4”(或稱粗粒料)、3/8”(或稱細粒料)

設計為拌合之碎石級配料，路面表面設計通常以細料料鋪

設，路面層以下則以粗粒料鋪設，或以各分層均為相同之

粗粒料、相同之細粒料鋪設(如圖 15)，其理由在於級配

粒料之最大粒徑越大者，則 AC 混合料之強度值相對亦高

104，故設計時不會以路面層(上層)鋪粗粒料而路面層以下

(下層)鋪細粒料，下層強度低於上層強度違反設計原則方

式設計，故如於鑽心取樣時發現路面層為粗粒料、路面層

以下為細粒料，甚或粗細粒料相互出現之分層，此違反設

                                                      
104 房性中，釐清 AC 強度相關概念，營建知訊第 392 期，2015 年 9 月，第 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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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規則及施工實務，除非有其他原因造成二次施工等特殊

狀況，應認違反設計規則及施工實務之分層，非屬同一廠

商同次施作，故粗、細粒料可由圓柱狀之試體外觀確認，

以最大標稱粒徑區分方式，粗粒料或細粒料之外觀，可證

明是否依照設計圖施作，更能由實務上之施工方法判斷是

否為廠商實際施作或是前次道路施作廠商所作。 

 

圖 15  試體分層粒料外觀 

第五節  證明力 

本案鑑定為「物」之鑑定，將鑽心取樣所得之試體，會同送鑑定

之人員等基礎資料交付鑑定人或鑑定機關，由鑑定人或鑑定機關實施

鑑定，將鑑定結果(試驗報告)呈報，惟鑑定結果僅為 AC 鋪面工程之

施作現況，或為分層厚度之量化呈現或為各分層粒料分布之現象描述，

往往無法憑藉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而認定詐欺構成要件有無關聯性，

此時即須具有 AC 鋪面工程實際施作經驗及知悉犯罪構成要件法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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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工作者之跨際整合，結合專業領域上智識、經驗或技術，注入偵查、

審判工作，從事實判斷者的角度而言，解決了事實判斷者觀察事實的

許多「盲點」，從期待探求的事實真相的角度而言，增加了事實真相

的「透明度」105。 

臺北地院 95年矚訴字第 2號案件審理法官認筆者：「以臺灣大學

應用力學研究所畢業之碩士學歷，於民國 84 年通過公務人員高等考

試一級土木工程科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結構工程技師及

格，復於 89 年間擔任臺北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南港內湖工務所

工地主任職務，具有實際參與 AC鋪面等工程監造實務經驗，並自 93

年起，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擔任檢察事務官，襄助檢察官偵辦有關

工程貪瀆案件之偵查及公訴蒞庭資料整理等司法實務經驗，實已具有

AC鋪面工程知識、技術、經驗及司法偵查等實務經驗，自 99年 1月

6日起，以證人身分具結擔保證詞之可信性並接受交互詰問，就鑽心

取樣之經過、就試體之判定本於專業而為證述，以鑽心取樣試體試驗

報告之鑑定結果」106，復參與現場勘驗比對勾稽設計圖說與竣工圖，

結合工程實務與法律跨際整合方式，就系爭案件關於 AC 鋪面工程基

礎事實，綜合 AC鋪面工程規範及品管之論述並整理如下107： 

                                                      
105 陳祐治，專家證言與鑑定，檢察新論第 6 期，2020 年 1 月 28 日，第 140 頁至第 141 頁。 
106 同判決第 135 頁第 28 行至第 136 頁第 4 行。 
107 表格製作人：王玨，110 年 7 月 24 日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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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明確標示及說明 AC分層，以車輛直接接觸之路面層稱為第 1

層或是上層，路面層以下之分層則由上而下編號為第 2層、第 3層

以此類推(如其後案例所示)。案例均係筆者引用臺北地院公開審理

95年度矚訴字第 2號案件，於偵查中經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規定，指揮檢察事務官現場勘驗取得鑽心取樣試體，送驗通過

TAF認證之實驗室，如交通部公路總局材料試驗所等，依前開基礎

事實認定客觀現象，以公正及專業之第三方，將試體分層數、分層

編

號 

客觀現象 基礎事實 理由 依據 

1. 道路瀝青混凝

土表面顏色深

淺不同 

不同之施工

範圍 

同時拌合之瀝青混凝土之瀝

青含油量相同，故以肉眼觀

察顏色應一致。 

公共工程施

工綱要規範

第 02742 章

瀝青混凝土

鋪面、品管

要點規定 

2. 試體分層 不同施工順

序或不同施

工時間 

瀝青混凝土鋪面工程採層層

鋪設，故試體外觀應有層層

分層之現象。 

3. 試體斷面形狀

為平整或鋸齒

等不規則 

施工時，有

無刨除原路

面舊有瀝青

混凝土之事

實 

若係原路面鋪設瀝青混凝

土，路面為平坦，且原路面

標線被新鋪瀝青混凝土覆

蓋，故層與層之接面呈現平

整狀。 

4. 試體同層粒料

分布相同 

施工時間相

同 

瀝青混凝土鋪面工程採層層

鋪設且分批拌合，故同批拌

合之瀝青混凝土，於溫度冷

卻至鋪設溫度前，均同批鋪

設且粒料分布一定相同。 

5 試體粒料分布

粗、細不同 

不同分層、

不同之施工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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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料粗細分布與分層厚度等客觀現象，以試驗報告呈現，並以該基

礎事實，認定廠商實際施作 AC鋪面之厚度，檢察官則依刑事訴訟法

第 208條第 1項規定囑託鑑定無須準用鑑定人具結之規定，將得之

書面報告提出於法院審理。整理判決書之資料，並繪圖分析如下： 

案例一：符合設計圖說與品管規定之鑽心取樣試體所呈現之外貌：於

95年間在臺北市 A路段，以道路間隔 10公尺鑽心取樣方式，

取得之試體編號 140至 147之試驗報告，將該試體依採樣位

置前後排列，製作分布圖(如圖 16)： 

 

               圖 16  臺北市 A路段連續採樣試體分層厚度108 

客觀現象與基礎事實： 

                                                      
108 同判決第 604 頁附表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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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試體分層：均為 3層。設計厚度為 20公分，實際施作時採 3

層鋪設，堪認此現象係合於施工規範、品管要點及施工實務。 

二、 分層粒料：  

 

圖 17  試體編號 140與試體編號 141粒料外觀109 

如圖 17，第 1層均為細粒料，第 2層與第 3層均為粗粒料，各分

層粒料分布一致，下層為粗粒料，上層為細粒料，亦符合道路面

層為磨耗層，使用粒料偏細之細粒料，而道路底層鋪設粗粒料強

度要求相對於道路面層鋪設細粒料之強度為高之設計規範。 

三、 試體底層斷面：為不規則而非平整狀。堪認該路段係先刨除

舊有 AC後再加鋪之事實。 

四、 分層厚度：綜上，以試體分層數與分層粒料分布判斷，該路段

AC鋪面於銑刨原路面後，應採先鋪設第 3層粗粒料，再鋪設第 2

層之粗粒料後，再鋪設第 1 層之細粒料，實際鋪設之 AC 厚度為

                                                      
109 同判決第 603 頁第 604 頁附表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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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3層厚度之總和。依試驗報告所示：第 1層厚度為 2.6公分至

5.4 公分不等，第 2 層厚度為 3 公分至 9.5 公分不等，第 3 層為

5.4公分至 9.7公分不等。則各試體 3層厚度合計為 13.4公分至

22.3公分不等，堪認為其鋪設 AC厚度。 

案例二：廠商疑以「做點」方式掩飾偷工減料之鑽心試體所呈現之外

貌：於 95年間在臺北市 B路段，以道路間隔 10公尺鑽心取

樣方式，取得之試體編號 114至 131之試驗報告，將該試體

依採樣位置先後排列，製作分布圖(如圖 18)： 

 

圖 18  臺北市 B路段連續採樣試體分層厚度110 

客觀現象與基礎事實： 

                                                      
110 同判決第 602 頁第 603 頁附表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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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試體分層：試體編號 116與 122均為 1層，試體編號 115、120、

123 均為 3 層，其餘試體則為 2 層。此與 AC 鋪設 20 公分厚度，

若連續採樣，其分層數應一致之施工實務與品管規定不符。若分

析各層，以第 1層之厚度分析如下圖 19： 

 

圖 19  臺北市 B路段連續採樣試體第 1層厚度分析111 

以試體編號 116與 122之厚度推論，廠商應係以一層一次鋪設至

設計厚度 20 公分，然此甚難由設計圖說或施工實務解釋其他試

體厚度僅為 2.9至 5.6公分之事實，故應非一次鋪設一層。若以

試體編號 114、121、125及 12655之第 2層(如圖 20)分析，其厚

度為 11 至 17 公分不等，顯與同為第 2 層之其他試體厚度為 3.2

                                                      
111 同判決第 602 頁第 603 頁附表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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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6.6公分之差距甚大。綜前，以分層數並無一致性之客觀事實，

無法認定廠商實際施作之分層數、分層厚度及實際施作厚度。 

 

圖 20  臺北市 B路段連續採樣試體第 2層厚度分析112 

二、 分層粒料：以試體編號 120 與 121 試體外觀分析(如圖 21)： 

 

圖 21  試體編號 120與試體編號 121粒料外觀113 

                                                      
112 同判決第 602 頁第 603 頁附表捌。 
113 同判決第 602 頁第 603 頁附表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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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層、第 2層均為細粒料，然試體編號 120之第 3層為粗粒料，

試體編號 121 無第 3 層且分層厚度一為 4.4 公分，另一為 17 公

分，實難想像於相距 10 公尺之施工間距，鋪設分層厚度竟相差

12公分左右，超過施工規範與品管要點之規定。綜前，以分層粒

料並無一致性之客觀事實，無法認定廠商實際施作之分層數、分

層厚度及實際施作厚度。 

三、 試體底層斷面：以試體編號 123 與 124 號分析，其試體底層

斷面均呈不規則狀(如下圖 22)： 

 

圖 22 試體編號 123與試體編號 124底層外觀114 

然試體編號 123 底層呈不規則狀係發生於第 3 層，試體編號 124

則係發生於第 2層，如以施工刨除舊有 AC為新鋪設 AC開端之假

設前提，則試體編號 123路段係鋪 3層，試體編號 124路段則係

鋪 2層。此顯與品管要點及施工規範及施工實務不符。綜前，以

                                                      
114 同判決第 602 頁第 603 頁附表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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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體底層斷面並無邏輯性之客觀事實，無法認定廠商實際施作之

分層數、分層厚度及實際施作厚度。 

四、分層厚度：無論採鋪設 3 層、2 層或 1 層計算鋪設厚度，均無法

符合施工規範、品管要點之規定。 

五、可能原因分析：綜上分析，已可認定本案例二並非如案例一，採

銑刨舊有路面後，路面層以下採粗粒料 2層鋪設，路面層則採細

粒料 1層，共分 3層鋪設厚度 20公分，符合施工規範、品管要點

及施工實務之事實。然案例二實際鋪設施工方式為何?依論理法

則，即邏輯論理規則，假設依照案例二具體情況，事實真相經法

院審理後確認只有下述可能： 

(一) 依被告辯稱及一般常理推論，是否因鑽心取樣過程，造成

試體斷裂，如加上斷裂未取出試體厚度，應符合設計圖說規

定之 20公分厚度。 

(二) 被告辯稱因施工完成後，發現部分路段嚴重沉陷，故將該

沉陷路段重新刨除或未刨除重新加鋪至路面平坦。 

(三) 被告辯稱施工方式係先施作 1 層且一次鋪設 20 公分厚之

粗粒料 AC，再將該粗粒料面層銑刨後加鋪細粒料 AC。 

(四) 廠商針對施工條件，採分段施工，部分路段採一層鋪設 20

公分，其餘路段則採分層鋪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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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廠商採分段施工，部分路段採一層鋪設，一次即鋪設 20

公分，其餘路段則僅鋪設一層面層，然厚度均未達 20公分。 

六、 基礎事實與待證事實間之常態聯繫：前開 5 項可能原因，即

待證事實與基礎事實間有無常態的聯繫，而判斷有無常態聯繫的

標準，就是人類共同社會生活或工作中長期觀察、經驗所得之基

本定則。綜合前開 5項可能原因，以如下事實論證： 

(一). 於同次施作範圍內鑽心取樣，鑽心過程中發生試體斷裂之

現象係屬異常，故斷裂後之試體厚度大部分均非該次施作之

範圍：依施工規範及品管要點規定，為確保新鋪設之 AC與舊

有銑刨路面黏結力，鋪設前於舊有 AC前，均應清理表面並舖

灑黏層，且 AC 鋪設前，均應量測到場溫度，使 AC 粒料能完

全黏結，各層鋪設間，其層與層間黏結力則更強，當然，採樣

位置剛好發生施工品質問題，是有可能發生試體斷裂情況，

惟實屬異常。且工程實務亦認為，鑽心取樣試體於通常狀態

下是不會發生斷裂的，斷裂的部分一定是施工的界面，斷裂

以下的部分不是廠商施作115。故可能原因(一).所稱：「因鑽心

取樣過程，造成試體斷裂，如加上斷裂未取出試體厚度，應符

合設計圖說規定之 20公分厚度」等情，係違反施工實務之經

                                                      
115 同判決第 133 頁第 25 行至第 134 頁第 3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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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法則，應予排除。 

(二). 道路施作完成後發生沉陷，所為之重新銑刨加鋪，為缺失

改善，應有書面資料佐證：依施工規範及品管要點規定，廠商

及監造機關於工程施作尚未竣工前，應分別製作施工日誌及

監工日報，竣工驗收後移交道路使用單位管理，進入契約保

固階段，則有道路巡檢等相關表單紀錄道路現況，新鋪設之

AC鋪面如發生沉陷需要重新銑刨加鋪，不論於施工中或保固

階段，必於前開書表或相關公文書紀錄後，廠商始能進行該

沉陷路段重新銑刨加鋪，此因 AC鋪面工程完工通車後，若發

生路段沉陷，即易造成交通運輸等公共安全危害，即應立即

改善，施工廠商提報交通維持計畫後，封閉道路施工，是其過

程均有相應公文書記載佐證，故若於相關書證皆無此紀錄，

則應認可能原因(二)所稱：「部分路段嚴重沉陷，故將該沉陷

路段重新刨除或未刨除重新加鋪至路面平坦。」等情，違反道

路施工與管理等相關實務之經驗法則，亦應排除。 

(三). AC 鋪面工程係連續施作，故鑽心取樣試體外觀應具有一

致性：工程實務認為 AC是連續的施作，施工是連續性的，不

可能隔了 10公尺後其施作方式就有改變116。其理由在於節省

                                                      
116 同判決第 133 頁第 30 行至第 134 頁第 3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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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時間、勞力及費用，並可兼顧品質。故若廠商以違反一般

工程施作實務經驗採分段施作，一定有其理由或必要性，若

係施工條件所限，亦可於施工日誌、監工日報或竣工圖等相

關書圖記錄可稽，是其過程既有相應公文書記載佐證，故若

於相關書證皆無此紀錄，則應認可能原因(三).(四).所稱：

「一次鋪 1層 20公分厚或依施工條件採分段施工。」等情，

違反經驗法則，亦應排除。 

(四). 廠商採分段施工，部分路段採一層鋪設，一次即鋪設 20

公分，其餘路段則僅鋪設一層面層，然厚度均未達 20公分：

綜前分析，前開(一)、(二)、(三)、(四)項可能原因，即待證

事實，與基礎事實間均違反經驗法則，故無常態的聯繫而排

除其可能性，歸納結論僅可能原因(五)為真實，理由如下： 

1. 扣除試體編號116與122，其餘試體之外觀分析(如圖23)：

分層厚度為 2.9至 5.6公分，分層粒料均為細粒料，符合

施工規範與品管要點，鋪設 1 層 AC 厚度及粒料分布正常

規定。 

2. 第 1 層與第 2 層間之分界線為不規則狀，應為刨除後鋪

設。 

3. 試體編號 116 與 122 其厚度為 24 與 19 公分不等，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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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證人證述：廠商負責人指示，事先於特定路段做好符

合規定厚度及內容之點，即所謂「做點」 。 

 

圖 23  臺北市 B路段連續採樣試體去除做點處第 1層厚度分析117 

綜上，依鑽心取樣試體分層數、分層厚度、分層粒料分布及實際

參與施工之證人證述，本案例二之施工方式，應係刨除舊有 AC 鋪面

後，僅鋪設 1 層且厚度約為 5 公分左右之細粒料 AC，復於特定路段

鋪設 1層且厚度約為 20公分左右之 AC，供鑽心取樣符合設計規定厚

度之試體，以通過驗收使用，是為「做點」。 

第六節  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 

工程實務經常配合施工現況考量，無法依設計圖說照圖施作，或

                                                      
117 同判決第 602 頁第 603 頁附表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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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可抗力理由需情事變更，更常見配合業主需求，於工程中辦理會

勘及設計變更。 

本案勘驗證明廠商是否施用詐術，最終判斷依據仍以施工範圍內

鑽心取樣試體之試驗報告為憑，故勘驗時，隨著鑽心取樣試體取得，

事實輪廓逐步釐清，此時司法人員偵查作為固已開始，然審理時與辯

方攻防亦隨之展開，參以訴訟過程歷時較長，若未及時於偵查中取得

完整證據，則於審理需要勘驗時，往往因工程無法回復性或已重建而

無法採樣取證，僅能依憑偵查中勘驗所獲得之證據判斷。故於偵查中

之勘驗，除被告或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外，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2條規

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

之情形，一律注意。故於偵查中之勘驗，應確實保障被告之在場權及

對質詰問權，並將此過程製作於勘驗筆錄，對於被告有利或不利之情

形一律注意，以共同發現真實。本案於偵查中之勘驗所易生爭執事項

如下： 

一、 施工範圍之認定：雖然依據竣工圖說及現場目視均可確認施

工範圍，然被告可能於審理時主張檢察官於現場勘驗時所實施聲

請羈押等強制處分，已對被告心理造成極大之壓力，且竣工完成

後與現場勘驗時，歷時過長記憶早已模糊，故於現場確認施工範

圍時，心生恐懼而指認錯誤主張其自白無任意性。為避免此項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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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依刑事訴訟法第 214條第 2項規定，檢察官實施勘驗，如有

必要，「得」通知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到場。故檢察官於現場

會勘時，通知辯護人到場共同確認，較能維護被告權益及避免日

後爭議，如被告拒絕確認施工範圍，亦可請工地主任、品管人員、

監造人員或機關驗收人等實際參與工程施作及驗收人員到場共

同確認後，再請被告及辯護人表示意見，以認定施工範圍。 

二、 被告主張鑽心取樣地點之正確性：本案鑽心取樣，並非依照

工程契約或實務以電腦逢機取樣之亂數擇定試體位置，而係以固

定間距採樣，並避開人手孔、道路邊界、下水道箱涵等影響施工

厚度之位置，完整呈現施工樣貌，且依契約規定，工程數量之計

算，取試體厚度之平均值，並排除試體厚度偏差過大之樣本，故

於鑽心取樣體試取出後，目視量測結果偏離其他試體厚度時，此

時，如該試體厚度計算不利被告，則應請被告表示意見且記明勘

驗筆錄，並請被告於該鑽孔附近，親自擇定並取樣，以認定該試

體厚度偏差之原因係屬個案特殊抑或係偷工減料之具體事證。 

三、被告對於鑽心取樣試體所表示意見，應記明筆錄並調查對其有利

之證據：將被告答辯及聲請調查證據之過程翔實記載於勘驗筆錄，

於證據調查之時效及日後審理時之詰問攻防，有助發現真實之目

的。以本案勘驗試體發現側面有白色痕跡之異常現象為例，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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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法則，該白色痕跡經推論有可能係道路白色標線，然本案施

工規範規定，鋪設 AC鋪面前應將舊有路面之 AC刨除，則試體斷

面應顯現刨除痕跡且試體側面不應有白色道路標線殘留，若被告

對此現象矢口否認該白色痕跡即為標線之事實，此時則直接以破

壞該試體斷面，確認該白色痕跡是否為道路標線即可釐清。 

如廠商未依施工規範將舊有 AC 刨除之事實為真，則其他道路標

線亦未刨除，經另擇取鑽心位置發現試體斷裂，且發現黃色標線殘留

痕跡，被告對此現象另表示：路基翻修後，會劃上臨時標線，開放通

車，讓重車輾壓，有時會產生路面下陷情形，為了保護摩托車的安全，

就在上面再鋪一層，等到整個路基翻修都穩定後，再重新銑刨 5公分，

所以臨時標線沒有銑刨掉，檢察事務官之鑽心取樣時才會看見臨時標

線云云118。 

為確認被告辯稱及驗證前開推論是否具有再現性，於可能出現道

路標線路段再行鑽心取樣，發現其他試體於第 1 層厚度約 7 公分附

近，均有白色標線痕跡，且第 3 層約 13 公分處均發生斷裂，故該二

試體不論分層數、出現斷裂外觀及白色標線位置均具一致性。且白色

標線出現之位置均在試體之 7公分以下，則等同路面在開放車輛通行

輾壓以測試路基之階段，於極短時間下陷達 7公分以上，始會於日後

                                                      
118 同判決第 328 頁第 24 行至第 28 行。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401

142 
 

銑刨 5公分時仍無法去除該臨時標線，如此之路基品質，已難想像係

符合合約規定，遑論其他試體出現標線之位置，是在 18公分處119，認

其所辯不實。 

被告所稱道路沉陷或劃設臨時標線等施工現象及施工方法，除了

可於偵查中聲請調查施工人員證詞為佐證外，被告亦可主動提出或聲

請調閱施工日誌、監工日報、材料試驗報告、竣工圖表、工程結算明

細表及契約所載其他結算資料等書面資料佐證。此即本文強調被告在

場權及對質詰問權之重要性，如於偵查中提出前開理由以彈劾證人或

鑑定人之證述，並聲請調查前開書證，均有利及時發現真實。 

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工程貪瀆案件所採勘驗及鑑定之證據方法，無法如 DNA證據在我

國刑事訴訟上之證明力，永遠可以證明待證事實，亦不若精神鑑定，

不同之鑑定機構可能會出具不同之鑑定結果，且工程施作、採樣及檢

驗之過程，亦非 DNA或精神鑑定般需要專業之醫學背景，所幸如此，

偵查人員及司法官，於辦理工程鑑定案件時更應遵守程序法之規定，

方能以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推理建立心證。 

本文以臺北地院 95 年度矚訴字第 2 號判決之實際案例，筆者於

                                                      
119 同判決第 329 頁第 2 行至第 7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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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中襄助檢察官偵辦及審理時具結作證接受交互詰問之實務經驗，

討論 AC 鋪面工程偷工減料行為，法院如何經由嚴格之證明法則，判

斷有無證據能力，復由勘驗、試驗報告及鑑定證人證述等證明方法所

得之基礎事實，據以認定有無偷工減料之證明力，結論如下： 

一、 工程鑑定案件之真實發現，無法僅憑鑑定報告認定，應以客

觀現象與基礎事實為推論依據：以 AC 鋪面工程有無減少鋪面厚

度或省卻刨除工序之偷工減料手法分析，其客觀現象可經由鑽心

取樣試體其分層厚度、分層數、粒料分布、分層分界線形狀等試

驗報告，與基礎事實：(1) 同時拌合之 AC之瀝青含油量相同，故

以肉眼觀察顏色應一致。(2) AC鋪面工程若採層層鋪設，則試體

外觀應有層層分層及分界線之現象。(3) 未刨除加鋪之 AC，層與

層之分界線呈現平整狀。(4) 同批拌合出廠之 AC，粒料分布一定

相同，結合設計圖說與施工規範，即可為認定施工厚度及有無刨

除原鋪面 AC之依據。 

二、 偵查中勘驗及鑑定之證據方法，被告在場權及對質詰問權之

行使，更易發現真實：鑽心取樣之現場勘驗，係以偵查中勘驗筆

錄證明鑽心取樣之過程合於法定之調查程序，並證明鑽心取樣範

圍、位置與數量均係由嫌疑人、辯護人、機關代表人等訴訟當事

人在場確認取得，並給予在場人均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為釐清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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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所進行之法定調查程序，亦為當事人於準備程序爭執證據能力

之重要攻防，雖不以檢察官到場為必要，然應全程錄音錄影及給

予當事人對質詰問之機會，並記明於勘驗筆錄，將審理時所面對

之程序檢驗提前於偵查中於檢驗落實。 

三、 工程鑑定須結合專業意見以建立心證：須具有專業如 AC鋪面

工程實際施作經驗及知悉犯罪構成要件法律實務工作者之跨際

整合，結合專業領域上智識、經驗或技術，即透過「證人」到庭

作證，以供述證據型態，將證據直接呈現，從事實判斷者的角度

而言，解決了事實判斷者觀察事實的許多「盲點」，從期待探求的

事實真相的角度而言，增加事實真相的「透明度」，更易貼近真實。 

四、 工程貪瀆之預防方法：實務上，驗收時僅要求出具試體總厚

度而未量測分層厚度之試驗報告，無法發現廠商每層鋪設之厚度，

給予廠商偷減厚度之機會，如驗收時要求出具各分層厚度之試驗

報告，則應能判斷施工過程有無異常，可有效減少弊端發生風險。 

第二節  建議 

「證據能力是自由心證的攔砂壩、擋土牆」，程序合法永遠是追

求實體真實發現的堅實基樁。據此，文末期許自己並建議： 

一、 德國法偵查法官制度引進，有利證據保全及訴訟權利保障：

我國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並以傳聞法則例外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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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下所為之加強訴訟權利保護規定，使得前開建議均圍繞偵查中

勘驗及勘驗筆錄與鑑定及鑑定報告之證據能力討論，然法官於審

理時貫徹直接審理原則，仍需實質重新審認其證據能力有無具備，

當工程已不可回復原狀，無法重新勘驗或鑑定時，此時法官心證

有無建立，有可能成為證據能力有無之前提要件，為避免此項爭

議發生，我國學者探討德國法偵查法官制度，於偵查中藉由偵查

法官參與檢察官實施勘驗、鑑定或訊問等職務協助行為，以提高

偵查程序中所取得之證據於審判中適用之可能性，藉以保全證據，

可兼顧訴訟權利保護、發現真實及訴訟經濟等利益，我國刑事訴

訟法尚無此規定，或可為參考。 

二、 偵查中充分保障被告對質詰問權之行使，更有助於真實發現：

工程鑑定之試驗報告多為施工結果之呈現，是否與犯罪構成要件

該當，仍須結合證人如工地主任、品管人員、監工人員、專任工

程人員或具工程智識、經驗之學者或專家等實務工作者之證述，

尤其被告對質詰問權於偵查中之行使，其目的在於釐清工程配合

現況施作之因子與變數，透過對質詰問證人有助找出真實影響工

程施作之因子與變數，聚焦爭點及於偵查中及時採證以發現真實。 

三、 偵查中進行勘驗並製作勘驗筆錄時，應請被告及辯護人到場

並全程錄音錄影，減少於審理時訴訟爭執：辯護人多無工程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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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背景，被告亦未具法律專業智識，於偵查中勘驗及鑽心取樣

進行時，被告能陳述工程真實進行之過程，辯護人則能預先就爭

點研擬訴訟攻防策略，促使檢方善盡調查之能事，檢、辯雙方提

前於偵查中面對爭點，共同釐清事實及減少未來訴訟延宕風險。 

四、 鑒於工程不可回復性，偵查中之勘驗應給予被告及辯護人在

場權，充分辯解行使防禦權之機會：傳統刑事貪瀆案件偵查，多

仰賴通訊監察、人之供述及書證等調查方法認定不法，然工程須

配合現況適時調整，影響工程施作成果之因子及變數甚多，涉及

工程貪瀆不法案件，如未於偵查中給予被告充分辯解之機會及實

質平等之地位，如在場權等權利之行使，容易於偵查中錯失採證

或增加誤判之機會，且於審理時因工程現狀已遭改變甚至重建、

破壞致無法重新取證，而使事實陷於真偽不明或延宕訴訟之風險，

均有害於真實發現。 

五、 檢驗機構之選定，應給予被告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並避免利

益衝突：法官與檢察官依法囑託鑑定，被告則無此權利，且鑑定

機構之選定涉及鑑定費用之支付，被告與鑑定機構之現存或未來

之利益衝突及審理時進行交互詰問訴訟地位對立，為排除此項潛

藏選定動機風險，選定鑑定機構前，應予被告充分陳述意見之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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